113# B £375F %6975
113# & £37F % 6985L

EERRE A
A 4 Mz

AR TR SRR SR R Az (113E R W F $153
1385 ~ 51837455 ) > % ¢ 4vde27 (113# B 3 % 15054%.) >
ﬂ\f‘mr’m%ﬂ’ R PR Bt

SRS =P 1( » AT ’ ifﬁ:
bR
MiEZ e = A R R h o Ay PRI ER T o Ao
T2 PRAEIERSHFFRBEAD|T T DIMA - 0T Gl
To s 7 B 1T pF o i e W ER o
7
-~ AFENARIIAY B F e 0 (RS AT EY 4
s VA N 2] ”‘%‘é—) TR EA R RRA R
B (A5 Pz 2EPh el D
BB SRR %%Afulmﬁﬁﬁ % 54695 % H 4z
N Id AfRLI2E R £ £3FF %05 %f“-l
T+ ' F

%«

R AP (1T e
VOOOPW%%@;S)’£§£;§%QSQ€%

O I
O rE
|

£



fEA S IIES A FHATER (TR ) 1504 ~ 73
LFEPFET L DT 0EEEL ST 2 Fh T
AR RTERBP R 2R EEL PR £ F
RELTERESBEL 2R T aReida v g
Beor 00, 2%2 3 o AFE S PR F 8k G AR
EHE (REETF2) S 2P H AR 2 Dgr

BB 2R ABEAE A 22975 0 3= A
FEECBCPA R R Z PRI 0 Ad 2 AR AC R B S A N A
- ST IEHCPER 0 W E 2 Fr Aot - Arm 2 3EaE 0 R A
Rt gl M G i - T AL R - BRP2ZF 5 0 23
EH R R RS N T e BT HIE R K
te = iz LT B RAFE S (AR s BmEERZ £
et d - ) P T EEL R ”%f’"‘%?\a%’: » 3% 5
ﬁﬁﬁ»%uﬁﬁﬂ—waxﬁz*”vr = Rtk =
Z T *’mé{fq 2 (B ATREL S AR 2 £ RO
Z— ) @Iy A~é]$§Ff Bk orid > g koA e
ﬁ%,v%%ﬂ%mt%éhw’wbﬁ»r»%@%a»
Q;ﬁé,ﬁu%§¢ KRRl A D P AERT T
FEFARTI 0L wAo L] o PFIE v FRAL G R IF
aﬁﬁéw_ﬁ
Vol W R RTONE R R TR A hAEL 4R s
¥ ééi;ﬁi_ﬁéi;ﬁo

.

.Fum

4

i

AEGL T Aars I Ap R B R 2 R 4 0 FlF ¥ A E RRE A
P2 LR (LEF- 55577 ~ %1292 130F » A&
Tl M2 X R ARSI L YA D) > £33 WP o
WEEF TR ER A 2

ML £FF -MER (THMRLE2L) HBEC EFRG @
NERFH AR T ORE AFESHL A2 LE A 27 D
FREF A o FAANNFT TR RARL & BR 2 B A



)

+
Bl
)

. PR W
o = Sk Tk
W~ kR

ASURI1

p g
4’44\"
o

it
o * T
C

N
=4

g

|1

DN +—
=

N
>

p—
.
(@p)
co

fon

\.
&~
A

—

™

‘:‘Q\ \m‘L -

A i) 2 B R A e
o = o }*%%E} ] % 25
rr;g\gq\‘,riﬁ,mﬂlﬁz =,
- X%

e

‘-Ag, \3 ~mg
c*
T
AN
~
AT
T

1| fém |-

N

44

/‘]—\ F’

£y

40

=N
A=

v

-

Ao A EE R
d’-E"?%JOOO 00000000

e ) A D
,Agalﬁ]:,\ﬁu“
Edn T & A - AT

7 % 4247 0 3E.00

0000005k = (T Ak & M
?%»%ﬁ%%;ﬁ%4iv
FOE R SEHEM T4
TREET R - gldvgh WEEIE LT ¢ g}.;;
0-0000000000005t. = (™ fLsem @ 24k
'if4ﬁawa ST AL
R 4L ’ﬁ%mé
R R e I
& %2.000-00000000000000 5 & =
FE S ) 2 A R EREREL SRR
T RAAIE O EELFA %a
%3532 39F ) Jl)afnglfa
LRES SRS UL SN 1S S
A ARz R R LIS RE (RS X R
3Z60F ~ e X %03F ) » F A2 24 2L H (L4

% — Afom

03“

o

Iy

PO

b

BTV

= ¥
7 =

=\
o §\'\ >
N
M
=)

T k“\’e‘t
-

- ¥

’ sf,

/._

)

¥ ¥ HB6LLTE) > HEMATRFHRT
BEAFRLEF P LREIF A NFELG Al
FOPFE LRI AT ERE2 BT

i

m‘



]

LLEA 27 22 AT R4 0 b Rp S & ooz > 3
A2 ,ﬁé FA111E8Y B F 10 ~ L A4 0P 2§
hnj

’—’é.?‘;)%;\:frﬂ?‘;f;‘i'% z}ﬁlﬁﬁm’a%’i’g‘ B3
AEP FAPEEE RSP A111#8 BAngiE > &
£150F ~ 2 d AL £#Fix ¥ r‘"‘*%‘_‘{@é*‘v?lllﬁ
87 1p 117 %% + & ¢ #USDT32, OOO :
g P FREFIEAR L A FIRE G
EvrFEALE > BUNEL P EERLF LRENE T
- BESHEE 1008 ~ aipe
NPT AR e
g e FR o Py iE s
a IFFKQ {g_\w m;}ﬂ—,—l: y Aw
A Td L FAERE 385,000~ 3248 ~Eok o

ERENDIBETGD L o R A HE
lf":,;kéi?%@’érsgg “thEF R H A,T;;,?r B
&

; R
/g IR
AR REG, Fep et £F LA EREITH 0 R
RII12#17 19p F 7 g - X EFE (L= 55124
&7 2 %493260F ~ M= %092 T2F -z

¥ %511204% )
QA LA NP EI MBI AR TR FEY A A



€4

LEFEEELA 2T DT EL T A ’*ﬁ*‘fl'—;" ER o FR
2 & fa’:i?rl—? IARL EZTFZR- Bl 1 240 T35

¥ et A kag APdy
%%%iﬁﬁﬁﬁaﬁﬁwW“WF*“*ﬁgﬁ %%

3 {,451@/L@+ﬁﬁkﬁﬂé%f
g bR E & 0 £53585,000~ ~ 37~ - 4%
B 285,000~ » His 4@k nf 1B E Rtk R E
fh= o USDTe p 4R » E4E £ FZHEHREY 370
e AERL 2P gt A fF 2P h S LINE
éﬁmpgﬁU£%%$ﬁﬁwl R R REAF
%N Tgoogled H | chipy » A&

R

A Tgoogled H |

GRp - B2 5e B m i o T A g e ll2
A1 AL R FIRF I R Gk S
THRES P NER P BB TERREE A
AR e R S S R
REPELA 2P BAF Fh-LARBTrEF (LA
¥ %3134F ~ $T72281F ~ %1262 133F ~ %1811 223
F)

ATEA TR AT NERE A EH AL
FREAES PP ER AL T IAL EFRNFY
Tl T R TR B2 g (s E 2F AR

;ﬁ
oW

RiFg » 2 T REL 2P kiR L LAZTFFFRALE
GERR O RRT ERB SN -ERFLEL 2P
A A R 1 A2 £§/gg Ao ey
BEZZ3 »&~BEEZES 50 %"’Eﬂﬁgjj}‘ug&—\;\gﬁ,vf&
BrratiEsd BT AFERE L OFERLLENA S AL
R PRE A R HR S S R1I2E 1 B kAL & o



DB AEEEAERE L ATRR3 ?%rmwii"ﬁf*’é“
mﬁ%m A B AR T BRI F B BFR
HepgPFIREL £Z2E3 20 a3 b ERE K
D3~ F AR R RIS > BN ZHE e i éﬂl’"”’)fﬂ; i
AR L A2 47 BERBEL T Jgas k> AP R @3l
ZEIMHB’?9$4£§@f®“W%*Vf F 27
R E 0 YR E EEZA DL REZ (LR
= ¥ %2332 248F )
(Q)z 4 k2 iz 730 ¥

—\\
P d

% BAL A£G TR
gL 0P ER S Ny SN gERE AT
By 2 AR A FIF R L REAE 0 R A
SfE- MRAGEGE 0 - R ERAEA D) S
ER R Y N ALY SRR RN ] S R SR
AT e 73 d A5 B4 2
PR R L AL AT TR R
ARG IR e AL NP R E L o TR A

111#107 B 5 #@ragat - 4@ ¥ - ﬁr%;’?ﬁ&ﬁ;‘%jﬁ RN
(THRZ2F) w37 (LRnz 4523
732 302F ) -

O £F 3" ER AT X2 ABRFE? Bf ki
e BETIIETY 28 By kipayy
%“ B0TC ks Vi F2 - BEYRRG HF > 2B

AL R A ikl TR ARG RBMETRE G AR
pi’ 2N AE T 1808 eI £ R B U T
AP AR FE SDT#M&% 2 % Al (5%
FHEEER ERE &0 B R R
ToRAg AgApa Tad | ~Haprsdipd

%
BEF NP AL YL 2P g EFE R 0 BT

=
\+

)
Iﬂ\

~}

‘—\

D

1\

Al
T,
Pl
“;L:
)
"
i
At

E1P A0 FlG R RAnd B 03N B A g Aen
gE2w ko> 32 FRHE R fe ﬁsw‘ﬁ

3140 Oéz%ﬂ?
EAR AR T aK}i&*Hi >~ FEAR



ARl Rl A RS E RS (LS %%
1072 118F ~ A= X %T28F ~ %32F -~ % 7
5T22110F ~ £37- £ %037 ) m p MK EEE S F

EH LTI EL P AE AR ARzt
EWBFIUE AR SR L e R A AL 27 e
P\ ‘%ﬁi o

PRBATEELF R REFIP- R TERL AT F

WA ERAP B 0 X G TARREBRFAM G o0 HES

AT xS g 0 BREEARAL £ E]11£87 ]
P 3T S 4 ¢ EUSDT32, 000%F 7 A X % b g5 b % &
gL R f"r‘\'ﬂ'*@gviq%}ﬂg milixdp e (A
et - ¥ 5101220F ) » mEBEL AF R FFEERN T
RIPFE A BB S IF ot AL AT REHRE N
112817 13p & " A8 UM f Wi o sk > 3
AFFT kT ®E 0 T (00:03:00 0 ¢ é»’:fﬁ',%ﬂ?
B> T 5k ) 29 AR Jason (& Budg oo E AR

B T EEk ) NE AR E b O ik, F]L - B
A E B AT o RIEAL A E A i k0 RS T B
S0 AH TR o - B AR E A R

"(00:03:43) B EF kT2 RTEIIKEHK S
& > BILEFHATH ATy RV IANLLERD
k$i | BZ o e T RBEL P2 AL FH AR %
Kie B P 2 rmfﬁ%m’%&ﬁﬁkﬁﬁfﬁ@
MR R E Y S ARFREFTFEEL ~ JIES
H- A3 2% MR AT ROEHREFPFF AL
R E I T I (R - % %3372 362F )
TG AFIENERY L GRF AN E Y
WoORPEEFA R PHEHAES 2L ABECART OB
iAo P ;“@E%E&ﬁ%‘»%#%{é R R B AR
BLIFRER L EEZ (LD L 528F ) o minissrs

N

—\

CASS



P\*Eﬁﬁf—ﬁ’]‘#%'@ﬂ!&; Fﬁﬂﬁﬁé}?i%#gfﬁgﬂ%g;}é}]\*
#£ o B AL & 0% aﬁ)&ﬁ KB 73%9—_.F A
2 AZFES b A2 e 2 USDTE AT 4 27 2 ¥

FAELRF B ETRIFRD B MUELILF o
(2~ I Fakd e 3112810 19p B4 S R p upsf T2

4

G EERS | RSLARPBE N T ERRiey BRE
ffg #aep @i T 847 A 31950 | & R HwHE
AR HAFEPFIAANI2ERAA \g,c:;mfg;ii
3~ 431955 ;}r“f Sy (¢ AR X FR BN
Pz BA A BRI L*\,ﬁﬁ,\“«' ;)ﬁ:(-j»\i ¥ g ? | X
23 TERE AT RN FE e " Big Mouse | tR
Bl Tl N AT AT 2 dad R w
B pinie Ldh - g L o PR KycFpsne
FITen g pe 422 70 L4+ E LR f‘;?fr-{-:mfj
* B %ﬁ}“;‘é,ﬂ\{i LEDLRPRERALSANIIL B
FARRG 23 (M "Big Mouse |, Fra#sd £%
i\;ﬁ; f‘i&rwﬂ b ARSI S R rﬁxééié’
w By i e PRl E"?'L(ﬂaffuﬁ‘é
‘383_—L385E ) oo fr kA 9%%@@ PR FHE
Z’Kiﬂrdllﬁ?l’t AFiEa el %iﬂi%’ﬁ"h’%&ﬂ'g)&
(TP HRZESETF ) 26T (T ZHE
M Z e T A ) e 2€H£¢idﬂ2ﬁ1919ﬂz.
Re & EEgL e @ SRR RS B - Ridr
L 1‘7?—&2@ REHEN 7 TR 2
T_o Fhxk R4 & O RA M
Fr-REFRE AT EZELD
A

QEBEMRL AFTFANRTF FRPFFI AT T (Ln
B- L %337T2362F ) -7 R

D2 £F 510 r(00'01'51)§M’If‘u—«‘i’; BEg > e 9702
TP EABRORZE EAL TP, ~ T(00:04:06)5

é\-\
—

2

o
&
ot

$N\R



o BB IRARIEE S AR ~ T(00:07:11) %45 » 7 F. A @

BRGEEEF R 0 £ AL g kg o £
FortkEeaskpe A TEH ) P Ape RELTY
§ (RS AR WALk A PHEF 2P L
FESTpR

Qg thE 2 ¥ "(00:08:56) 048 X LA Fwif 0w L

‘%iﬁmﬂwmﬁk ﬁﬁr@aw%¢yn%tww

0 2R ?Q-ﬂ- j\ﬁ‘*u FRE (- P RFEm- B

I

pa ]

> BB B30 Mg H LJasondg 0 A 3
DR TS v A AR TR - LEAEE R
) PRI E I op kaii B R R j”I} B A ok
I Xl S QR S B P”Féﬁmfw%ﬂ« o | &
%’éﬁ%ﬁﬁﬁF@J%'ﬁﬁﬁﬁﬁnﬁﬁ\i”’
Wt AEFEF L T(00:14:38) 2% t80 > A5 H AR
R PipBANT Ay o AR HBLEEER S FlEaAN S EN
22# > 5\"&7’25”&)\%‘&,&2 rea ,‘Eimfjé{'/t oo ¥ H A
BATL - BEg s A FL fEyEsds ko~ T(00:
15:56) je 92 #F 2  JF 3 ey i 5 0 % BRI &
» Apkd s Ak P o REEERFE o ARARET X
e, HF i5d 03 FJasonE £33 K f,hi%‘?i;\“
Y _4\{,%&\ '\ s?‘g_gjq, f“éﬁbi‘\"@ /i J\Nz'liiif +\.x;:r
mf"r? AP enpE PR B A T - o 4 FRIS R D AT
A in FB’FK’«L’{L‘?%}\ » FRIS Pl P 3Ny P?i@ S E T HF

Jowe 38

(@)

P
IRENRE T ﬁ—‘\ g 4o 3 Cover#t p e 2
t8 0 N2 15 ”ﬁ T v RIS o AN e A R P2

s

Bers #Ris A4 ;ﬁu’  EAR RS R e R AL
o TR A FEAT L ERL IR ook, 0 N R FCEE S, N
FLERL R AL BRI ET Uik
niPieikF o Arrl » FREFFEA T AP e P2 R
2 Fk2 0 TR e 2B F R RS e g i
AT s P AT el 0 A TR R R enpFE 0 TR iR JasonHL

AR



AR | 2F  wikEvR® P sPp e THTEI R
FAR kK '”%‘ *’@"5'5)3«3{ HE~>HEIFTLhE o

@F HhEX R BREMY oF SR TR R A
?7&(00:01:14‘00:05:42‘00:19:02‘00:23:40‘00:2
5:56 ~ 00:28:34 ~ 00:35:22 ~ 01:03:50) °

@Ded PERHET v RLAFTRITLEL P2 FFA

JMA AT IENTRES 0 PRV

(R4 A S imnefi ) B BT gh s § o
BIFf ¥ AL TBig Mouse j 2 A 2bH A %22 (R

m-X%110F)

WA EFZRHERBACL 0 RM AL AZ N EFH T T
* B PEALT 5 "Big Mouse | ® B o - %

$383L3BET B Brr e &> FEHEAHRFE NG A
FEAGIMBE WY XY FibPm (LRdz ¥5198

F o~ %2467 -t =5 %1532 104F ) » X 5# 4 &%

B E R gAY L A ESIEALT * i TBig Mous
e, FF AL (A X%110F A= %%18F)

As?‘}t/;_/,-‘_??_f« 1217 13p s 4B > FF 2 ‘ﬁ‘ﬁﬁ%’ai
ERHEZE T(00:50:50) AP % F ¥ kp|ofipdad

L BFRG R PR ARG AFLE RS
REgve Qs g FH A g AP S 7 AP E
¥~ F(OO:SI:ZZ)J’I&?{ﬁ%ﬁ%ﬁéféi]asonﬁ_f—” e’v’ﬂiﬁ-
17 o i 8 W EGE 2 H 0 D ALALP R K7 A
NPy AT | EF (Ad- % "353&) > gt
o RPFE e A H Y A TBig Nouse, 2 A 4% T
P, B3 MBI REPIE ) 2FP0 > T 5HE 4
éﬁé&ri%%Jéf%ﬁﬁﬁ%ﬁ—%ﬂ%(ihﬁ
= :savzw ) o B EGRREF Bt rﬁxéé%é ] ﬁaf’ﬁ_@]
R, B p upEfl TBig Mouse ; B3 A HEE A o F

C



Firz A oL AFIRAA ﬁ ‘*wﬁ;’* AR
YRE BRI E 2 Tog

o

‘Ev
%

(208 > a2 & F R arfl E’*“—,’f—!‘éi’ﬂ‘\?? =i
R EA 2P A bt T %%J 2 nfngz 2 (2

Bz % %T8F)

A EFEENY RFEY BEAct o Ryt B H g4

BQQ pREGHEN P LS HEL 7 LT e s

FREL LT R EETPHCEPHT B (LD Z S
=

i f
FWF) 2 BEEFRURN FLRPANH THRE A
&

FENEL 2P AHS PERL L B BAFIEZ R
T ETES )~ T FeEpgL kb MBig R A
TR EFFYEAE LA P A En B H R XA A4 EK |
TR P AT RRAFE )~ TERL AT IERABE
FECEARE o AP A R E R miR ook iv ) B g
A EYPL T BT ZERRE 2R E AL
FRLIPFERERME 2 2ETH o

LFEN IR BRELEFFIEALA T 2FREF 40
FAEFARELADFHE L BEZ AT LI PIE
Hooe HInE o

) AR EEERE R A FFE 0 REL 2 AR EITEHRS
B TR

1.2 32 430111107 26 “LINEFSAE " 3R3E | @iz g
R SRR - —Qlfb%ﬁi% W oF CREL . AT
wA T HEUSDT, T3k | 2 & %J*v?Pf P 11mFFbh 4 3%
12204 3% ~ 14PF154 3% p 3R3E ¢ 150k » 201538 8, 000
~ ~ 12584, 000~ ~ 20§£i7}ﬁ;% =7 B RARTR
(£3+29982,000~) » &> f p 1hpFd4 35k pE T TUIX3
Hag8fKz9TQVWI 1hapKxLETvtXwGvZ | & & & h- = £ 4 =
7o 'L o FE R P 15pF6A FF i 1 USDT86900. 95%F
(F3p934.43~) 2 VB TRz dp e B u 3
7 OTRE ) 2L P FLINEHE S8 B~ R P Bk

b
+
|
>my



1

BE A RMES R RAFES AL Pt Al L s
(R - £ %31132330F ~ M= ¥ %00F D
E)’ﬁﬁ%iﬁﬁ%%%ﬁﬁg%éiﬁﬁ

Fl#2Z e S J S A ESTEE B AR o A e J e R
i%ﬁ Foamd gy ar o 128 By £ 3 5201
Rl A IR PR V-t el e B U ?‘;'Z%"Jii—%llr FE
F (R &3w- £573280F ) » 7 LELINEFRAE T3R5
24 EPEARGRIEY BHR S 2 E B AT A o gteb s bR
LINEFEAL T 3R3E | 2 4 *—*’L’rf"rEEé»L "TUix3Haq8fKz9TQVW11h
apKXLETvtXwGvZ | & & st > £ 42 ¥4 27 B 1 T4k
%éj%ﬁ@’&*ﬁ-v*'ﬁﬁk%ﬁf*éﬁiﬁ
Ml Ed7 4 (LBa- 5347 > THz8¢ & T

a8

%ééﬁﬁﬁﬁéJ>o-i%%ﬁwf’%rrﬁﬁ
PRA NPT BERIY RER Y EOP R I HRE 2
BEE B ARER RS2 P PG

Stk 22 AR 11107 26 p M LINEFEALE T A A

CEES RN § P &&ﬁﬁ%“szﬁﬁﬁ’
Fomgre B oA S P EERUSDT > B L 5323197, 171

72 & fp P USDT67300. 9238 (& 3 934.43~) - &

Ak AL EA ““ﬁ{#@ﬁ ?’%%25
w-*k%ﬂl4%28¢€#§ﬁér$#_ BER &by T
Wl RS ) B e DA A FLALE B R

-

REA g Eg o a g TRA v R T4, B, 2
F = P %3 p 15pF34 7 g JIUSDT67300. 9248 2 " 4k %
T mEP R EN G TAE HEL 2P FLINEH
A - e UG (A - ¥ %2423 248F ) >

l

PR PRE s TAA &
A EAL PR rﬁzggé i}*‘%‘igﬁ‘&

B TR RSBPE 0 ML)

[N e Tl

HH k2% E
TR Y ERE R
Er%'ﬁ;ré‘g;ﬁJ v Pk 24

-



Lo HEBE L NP ER EF adp3 et MLINEYH
o s g W ERE A 2R .

FhorREL P TRy )~ TaA AP 2EFH
e A ek ket 11#100 26 1534 37 ~ 15

pEEhAF i 2 2T TTQnQPbZA3zZ jghxRmsumgHPd 81 JhIgHuQ
z, (THemFnEp Ba8e ) 4 % #USDT67300. 92
37~ 86900. 95%F# » HhF > m#f WE S > HREY L LY
I P 15pF20 4 3F 4-USDT1203F & ~ »5 4% & zxp 2. T THEWJ
mZE4kq4YS60ETdtv4aPspervozbV2 | & ¢ (T #6548 B A
Bh W& )~k p 15214 7 #USDT8190. 63 %7 4 ~
T2 2 =G p 20 TTLAGTSnapl SebBYiQzKkF £ jV3AMHXFL
sWNc, &¢ (THIAGREHENHEs ) ~ 3 F p15pF23
& 25 #USDT145792%8 4 ~ " TSmLG4BBRsUroYKBz9c2s2kYtE
O8BEMEB3 ; & ¢ (T #B3&g¢ ) 2 F R e 2 ¥
PRAATHE LI A LI ERE (AR - 550
Z20F ~ %2932 40F ~ %92F )
S P BT R B 2 pEE A B &S
B W&: FAGRHBEE VR ZBR 275 0 2 X
7%}‘»4* AFFZ gL & FEFEANRFYNERE LY
Fit L AFTIRE AFERFF EXBEST 2 £ £ H
GESIOCR S v IEAL P s 2B A mREET
AT R A 2P BN G > AN TS T2
Fapr i B - BENAES ~F - RBENATES
EnEwd oo x- ﬂ;zz | 2
s B LA 0
¥ (ama- %Xy



dod F OB%ERATIEE 2 o e T T A D) A
PAFEREGAFZE L ovariedd (kA=

51637 ) ; #A vzrs&g;%?ﬁﬁ [k S ﬁ\?ﬁ'@gfﬁ’

ARERESRE SO T ORI AT R D

V- Bea o @EARL AFTIEL R <300 ER908%
TSR T o T ol 0 5% 5 A 3R AT 100%5%
L2 £E P € 35%enUSDTw 3 34 & e ?“-7&‘»5 KANIeE: gl
2 AFERIREEITALEY (ARAZ-ZX 510 ~ 5172
1I8F ) e G- E PR E m#f g v TRy |
Ty b GEMF A 2 USTDRG 5 154201, 87

3F 0 Aeje P52 wAe ] & TUSTDT, 710. 0935% | » o~ #cif
ERTRERE IO A RHED TR USDTIZO#E& 3
3ol m R b & ¢ USDT8190. 63%F 2 .2g = T USDTS, 3
10.63%g , 4p2 7 2 (5 55.389%) - 'iELPE’;Mﬁ;% Kz
b2 ﬂ:? CEGAMBRFEE AL ST € E S B N5 de
gty od AV A AR RERETLE G AL
’a‘?}*‘a‘%’a}n WERHRPRAZISEFE > Fa e g2
feB Twde | 2 B A5 E2EER S > @

BT IR 22 F AP o

ABAATET RBEETE 2P (LB - ¥ 5351
407 ) > %& e *I11295p 2 R #1272 19p W"’i$§
N36LUSDTA B3& ¢ - $H )/t B le A3 & i~ @ A2
(YR =S - SRS * q S AR £:23;,$;}ﬂ
TR EAEZTEECRTEAL i&}*%i% W~ dp
oy  EHS FLELAFTIRLE “;»%

n\

‘\1‘_& (\4
¥
® T 'x

ﬂJ >~

[
FEL PR R AR LT e
R E SRR TR 1@:%:&&%%25@
&

$5e 0 £ RA 2P R 3

.‘.%E\*rﬂﬂ
-
%
‘SEF?
<%

$+ma



() ML AFFIB L3 L7405 mB2Z PR
1. 4 SR 2

-
e Takgy F"*LINE
, lgﬁaﬁ. 515WJ$%68

F1ITZ155F ) o AAFELINEFSAE T 5km | 2 4§ 537

ﬁ%@ﬂ#*ﬁ’ﬁﬁ% o7 4p 3 e & LLINEE (7 3K

CRE 2L & EE ARV T A

oo Bhﬁ;’* Mz 7 3 12 F BLINE# 3 ‘ab—’é\h’%‘l& e B

RSO —E»La TRRELEIRERS AT M

r’ﬁ
FAA A R R 2 B IS T RE AT

T EE Y oz (T KR
%v 7OF R e %‘ﬁi}‘
-\r-’—- LA A

PR RAERB LA ed s TEM IRV IRE S D

FRAmReed »RIBARY B e E3FH R B2
LB TIEEP o Lk §ER ﬁé FEIRE
R A sE 5 s e (Rd - % 93371362
F) T AGRE AR (00420 16)i @ 7 E LT
I E B edpaalEgd g kR E - BASEL
FRAE o IR EREBA S FERBLS > D AR
e REFPET o (R AF Ay > A7 vy R L BRI
be gis s MY BABS K A AE B kK
AR R R ARG FRE PN 2 g g
Bives vl

BARL2 B AR > B AV A 'B‘&_’L)I*i’”'ﬁ—
IR E EAT ) o BEAFTIERF D TR

B?, o HEFEXE D TH BRI P RELST > BB
EREREATET 7 ) AR AFIRE L TR Ay > TG

P

%+zRA



=X

—_ e

PRBEI2MF > AP 2 30 2 | o HkEF2 E 0 T > A
PR3 AT 4»%%%112$K5L2~é Rt KRR o
A AFEFH D T BRI A PR At RES &
%o

d By e 2 E EE LR ERRE TR R
AFRERETHET AR EZL EFHEEPEE Y (M
ﬁ RN ﬁﬁr%ﬁJ1%)~é&% m@A%

TR~ AR £ ﬂé*“@ﬁmﬁﬁﬁmp%
b@ﬂﬁ”“ B~ ¥ #%@%Lﬁﬁr ,(%hﬁ
TEREEERE T PA A RE 2R ke
PEER O B AZEAL D7 LR 2 AREL S Z kIR

(AP TR HEEH/RE TAP7 238 2 8) 2
v A PEREE? LadkmE L o7 P53 JeX3vk
FETNESE S A
T

wEAaZEIES

\

b

-

FE

o

§e

ﬁ
"

N

\

MG e st Fydo 24277
RSN RN g2 A DR A
2

4 =
.
—?‘-
_}éa (w.

&~
I LN I LA~ S
o=
i
(w

W

o= BB
& & X

PTIEIT R FR AR W g d B4 d & ad LA %ﬂ, |
e &N 1007~ rRIEEEE G EALET AT

— v

WEHeZF - F5ne
208F ) o Pt A TR kAk 2 g it E Y

Bt

= 8

BATEL PR ARAEH T LAY L EEAF (Lk
A ER26F - MmBZEFI2TE) o ERHE TG
T (Trpdmzz) o~ T, 58 g
TF+ma% LINE¥ep B T8 700, ¥ ¥ 5 B

e aptk 7 3 23100~ RFEERZ TEAT TR

R
+
>k
m



) LINE# i g2 s B WL 493 o2 & (LIS - ¥ 55
032 504F ) » A ¥z o

'*ﬁﬁmgﬁ*ﬂﬁﬂgﬁﬁwﬁﬁ%%
R 1532427 2 1 %%1@ Jgﬁ A
HIEpEr > Hai

» AR R T ﬁfr,,zﬂﬁi?@;wﬂ *L'% 2

ﬂ"\
=
SN
W
“,4;5
\-H> %\«

R TREIERAL EA P LTRSS D H AR
FAI11E9? 2102 P g B p e i &5 ,g}‘g‘zip;ggyﬂj;

S|
b
7

FHAEZR 2
—r‘ ~ %"’216? N
‘Eq?}igﬁ&%’ EUHE%@??ABME T4 H
«%ﬁé%ﬁﬁ?i\ﬂ,ﬁi& Pt A I B B"ﬂ‘?‘?lg ’ u%ﬂéﬂ;g 5 P
pE: |
=
#

- ’]:‘C '] j\/})—ﬂ f %\m"%ﬁ;ﬁ
Ak Ad (ﬂ,]‘ir_,;’?:_: ’5%206

\um j T R
Moy e
~ <
‘”—“1
~—
[e]

B h A AR SRR P REL
~ﬁ"’&%m%W$%_tﬁﬁ&L@o{@~
AREEHR O FLFAITMNpE LRY KBS
BILPE p R L AL A LS
fest £ iR = 2 dn 7 B CERAT S IR S R T et
e X H S R EE SRR H R E R A A7 S
Lk Lz A e f@:“si?&ﬁ-_%ﬁﬁd’ﬁ’"i% ]if;\;ﬁ-ﬁ
B a2 A g E\?fii#;—,ﬁﬁg% SEAT LA R A S RR

~

‘X
o~ >‘]‘\

\.

AHB AR P AL RRE BERY KR
W2 LSRG BE e BARAAE AR HER
2

A ERLRER LR EL P2 T FEL TR
Y L fz‘;;}};]frﬁd“EJ » W EE T N FIEF 2=
B IEARFY  REER G P LRI E L P ARR M E T
FEESN S FS AN A B SRR R
R A T IF A A o gleh s B 0 TR X FEAE D

#ttR



(

~ )

@HHW?%%Téﬁ:tﬁﬁ’%guﬁk¢§H%%%ﬁ
Plig ) Bk = £ F e &g ¥ & LR L MR
KL v B ARE S (YA | N v i I - NI S SR
EHEEAINNZERITENRI EPP R \?IF&EEF /A
ﬁ%ﬁ&fﬁﬁ%%&A&%’mpﬁnW§vuﬁ%%
2ot o LRAMLMIEZ LTES e Fe | A jE I @
11192 210" ¢ g FR P &EF > HRF v & f
I11#107 26p B EH 2 TR IQEFERS T L 07
ka-ﬁﬁ%A%#aﬁ’Mﬂiﬁjﬁaa ]
P Z AR EIEH A Z PR ATE S A
#dmb?rvgab%:)xﬁg L EE S e B oriE ;f'*
Al b x PE»F E’spjﬂ,m@73'c—g) o
:&Tﬁwﬁiﬂi F
TR T B A AR R
m%%a5ﬁ?¢ -
A AR B § & B
#ﬁ%%?’f%%
EN AV INED L I M- 1
X

-
=
A
3
o)
o
N

EI
ad

ETIRS
74-
QKL
PRt
Jm Ty
—
Y
=

Froarik > ARFTHEP R RA2A B P ESBHEE
—E‘Eﬁ?#% 7?/@7‘ i:b" iﬁﬁ?:ll/z‘ Fm%i °

z
'#’*%?$30§094*i°7ﬂ*ﬁ2%“1ﬁ%%l
LT B2 E AR T A 0 RTE T R
Ao HHATFEFANTHE ) o ATERB G FIES]
BRI T H2RLEAINRRT S 0 RIE M0
ENT G ﬁLJ’IQ?fqﬁﬁ% 1

fr



(

(

)

ET R EA 0 ERERTERL 0008 TR A, o X F

R A RNV E?J,fﬂ%\zilfﬂm » 7 R RFTE % 190F
¥1ﬁ7§}wm§gvﬁq’°51“$% S o rieinh 2z 2

>

BREATF R E0E T 5 B A kA2 5 350F ¥ 278 R

g¢@gy&ﬁ%ip%M¢%¢§H9&%1ﬁ§F%i*@¢

FIZAL L 24 o

frje B 4% B B o

P2 24 915 > ¥aE A 53391 2.4

A FE RS BAR B SEE S

;ghy._qgmég% o@t42 %

Rl ~ Rk FE~ 2 A~
i3

—\\

>~

fRE TR A B Jo oo LA 2A - %:%ﬁ%z“
R & S BHSRE P BiR7]2 505ER T K
Z AN E e I B P B T o

Ny
—

~
—\
|
FTR
>~
(w
s
i
FT
Tt
oY
el
—J

N A i
JQ

T,
Y5
[
P
a
.
Moo
IR
Em
~

T
5
3
i
NN

M=y e
B
#
f

v %

p etk 2 X ITE e R iE o TR ’Q‘F;'rﬁ@lﬂiﬁ
AR A RS L IRA E)Iﬁi
4%&%5@ CEBE
//f _E‘j\, ,)_/FA‘ %$r"’ﬁ‘——
2A€4ézﬁ“»lfi?i@ﬁ;'i?/»li%ﬁﬁﬁﬁ)ifiégﬂt%
e A 14;”3 TEEC R BIAE
3 U R S RGBT E

\:, %jq,‘ ¥ L

‘/\’%}% ’ll'b'?'i'rﬂ g‘ﬁ}‘;u
BAofd 1R o LG R 24 e BT R 1 i
FABLFAERe () B TRAFEREM L FA TR

F+HLR



ﬁ?”ﬂ@f ° R FNMAAL2ANAIRFIL Y f o2 A
(i%%~é¥ﬂﬂﬁ’é¢%4%f
AP ) > 2 B R ek k
2 vﬁumi% (7%= i 2 %Jfa‘_ff@ri MRRLES
’T"JO
o~ T

(=) %08

ML AFTENES 27 L7 ERABR PR TEFRER
7aﬁ”%“%%¢%@wﬁa1?+@f’?ﬂtﬁﬁ
EEEFEB 2w iee & FE AR T Aom o AR E
F oo @ TR A - T 7P ST A XT3 15388, 0

00~ 2% » &3 786,900~ 2 w4 (538000x0. 05=76, 9
00) - Ah# £#ERMELF 2P 2L FFAENTHALE S
EX

A SR A P S VN B LR Y R
BT iR o

D% B FREEZ T LT MRAUFIE S YA P Rk
%~%ﬁg¢ﬁ&&4£ﬁ%ﬂxlwa80mmﬂm ?wb
Bz g F AL S e & FEAN ARG

Eitprr (R £37F- ¥ %162F ) - B4 mE 3 7
i T 3, 0762 = B vr @ (35E 5 1 0000000x0. 0
02=3 076+ )
FPRAAL2A SR E R R TFEA Sk 0 AR RIRTA
ﬂ?;ﬂi%%ﬁﬁﬂ’é g
BRI BIHZ L AT
oAl d B AR
(=) &2 MP
. 222274 X37m 202884, 000~ 78R3 5 4% %2&
FURAERFREZMAP SRR AT - S RFE
AP H Y EHE B RS o 2R
DigsmRELFAE R c(A)F TR RRHE R
A2 FA s B PR R E T R AR R A2 A A

< >_‘§"



Fonte ke wiFRkF L RN FHMARARE > T TR
Wiﬁﬂ%$%4$-fwfﬁﬁﬁ4%amﬁfaﬁ
%ﬁ’ﬂﬁﬁqﬁidéa 2 AP T8 4,000~ 7 2 x> &

A7E 5 38TEZ 2% 2T ET 2 T E 0§ RIEE

DIEF IR THEHA L AF XY L 4t T &AFE %3

Bif H AT A A AT 2INA - IR M IR I BRI

H

%
ZRIL O FEHRET AR EATE SRR
‘Aiﬁriiﬁﬁwig,ggwgﬂif
o HR AR B 2 TR R RS AR
?ﬂ‘“—‘fl’l{m‘& Py 35 Ev 20 §RTE
$38E2 2% 2R T A T AL TN o
B wp

AR - AT L EERTR S 2 R AR BT BT 2

PEAGicE  TEGERCRFFTALTEMAZ S
Bz w3 EE o2 2t “{’;‘é‘ﬁf‘uj XS

TR P E R

ZF R LA B e R TR 2

TR ARKRS fﬂiﬁti WRALFT FE TR 5k

)2 5 381E2 2% 298 T 0 A A 7 AR T He e

Pt T RiRAVEFRE %2299?'; F1IE DB Hdded 2 oo

AELRRT R FRACDIEE L AT BT AR SRR

v 2= E & 115 # 1
SEF- e E P R

WP ARFEPRER AR o

Yo PRAZL AN e R EE20p poe AfRFE D P RS R

AUt L IR Ao R AT R o BT R RE ,%“’*ZOB

B AR RIEd 2 (BEREEFFAZARHE L) T )

EFE P EER e

i = EN ] 115 # 1 ! 12 2

=
©
pan)



27 RA®
e A g B L) ik
2% %3391 245 197
P =P =4 F5ehda g TAFGL - F o - ENE-F
NSRS BEA - G AT A
- B ESBME R R LR -
SNz AN RRRZ
EOMBHHRRTAR S P L RS B B R
o tagtha oz o
o RS AR W PR R EITMTE AR B

B 2P 4= 2 LINESE 20 g 48 %
TRty vorE2 B3
LERFT RS

3%’5‘—}1 doon Top s

= ’/’a\_%_
wL R
[ RIS -
p\7r Lrﬁga]"ﬁ]d»ﬁ@ﬁni

?T? i@ | APP2

’ffﬁd a—i"{'

r ]'___\ PF»% El ] ,f. Lo ;‘E‘
PR FOLE LB

HE R AR
PRI H - KIES 2

BEPE EHATHE
%iOOO 00000000
00005 =
(E111#10* 26p
9pFEH4 4 ~ 56~
(E)55 =~ ~ 354,00
0=

K EATEREL
000-0000000000
00005 =
(SN111+#10* 267
11p554
(215358, 000~

%197F
PR AETIAR T A > RS AN L ENT S PR
HAATE R - BRI TR A c AR MBS A JIE A AT
- R o R P T ENT RS HPRTERT
g;‘uj‘}—r*‘gl]—‘% o
A —
FAF|FEHRERE £ T H - REES S| H KRS S | AR Z RS
R &9 B &9 R &9
FESEH B R Aot 9| )R Y 2 B OJaE R Y R k| A 2T R

AP ERAIE
000-0000000000
0000581 =
(G)1114#107 267
12pH5 4
(5)153%8, 000~

KT‘ %\' — ;? i %‘P“éfﬁ@ A

i A ¥z L

s—- % FABER S HREFIERNF F183T4525 =
W= % FABEr S REFI3ER ;‘.3—%315313%5‘U%%T

—+—7



=¥ FAREE KR EFI3ER G F 51505455 7
B E TEHEY SR FF13E R F FHTHRE R
- % | ArlI3EREF £77F 90958 7
e - X j\l‘%llSE}*}:%; 73 % 10485 % =
E7- % Arl13E & £77F 697508 =
£3F- % AlI3# R £77F %6985 7
Ak- % | ARIBEREFF FOTREAETH-TFEL R
Bl ¥ Aall3E R £37F %097k AL TH-FARESE R
Az ¥ ARII3ER £37F %6985 A L TR AL EHEEF

b

=+

A

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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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季淳






選任辯護人  何星磊律師
被      告  陳建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第18374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季淳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元及洗錢之財物新臺幣捌萬肆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建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零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余季淳於民國111年8月間招募紀伯墿（現今本院通緝中，被訴詐欺等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陳建宗等人共組洗錢集團（余季淳、陳建宗所涉發起、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69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審理中），而發起設立豐禾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禾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之3），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111年8月初出資約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作為豐禾公司營運資金，並指示紀伯墿擔任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陳建宗則為豐禾公司之員工，負責提供名下金融帳戶供豐禾公司使用並依指示轉匯款項而可獲匯入款項0.2％之抽成。余季淳、陳建宗與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原名潘聖文）等豐禾公司所屬人員及前端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所示詐欺時間，對吳文盛施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再以轉帳方式，將吳文盛受詐款項匯入第二層帳戶即陳建宗名下將來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並佯裝為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該筆款項再經陳建宗以轉帳方式匯入附表一所示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而以此方式層轉詐欺犯罪所得，再由紀伯墿提領或轉匯，並將贓款變形為泰達幣後，配合轉入詐欺集團指定之電子錢包，藉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豐禾公司即余季淳並因此獲有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獲利。嗣因吳文盛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文盛訴由苗栗縣政府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7頁、第129至130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二），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余季淳、陳建宗（下稱被告2人）均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被告余季淳辯稱：我不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不是我出資或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設立豐禾公司的，我只是單純借款給同案被告紀伯墿，我並沒有參與豐禾公司的任何營運，我跟本件豐禾公司洗錢的事情完全無關云云（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審金訴一卷第55至58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被告陳建宗辯稱：我是豐禾公司的約聘員工，有簽工作合約，一年一聘，因為公司說要點對點，也就是自然人對自然人，所以需要跟我們員工借金融帳戶，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抽成，虛擬貨幣買賣的客戶都有經過公司實名認證，我不知道這是詐騙的款項云云（見偵二卷第19至26頁、偵四卷第109至115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經查：
（一）前提事實（即被告2人不爭執部分）：
　　　同案被告紀伯墿為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被告陳建宗為該公司員工，並提供名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匯入款項使用；告訴人吳文盛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所示方式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依指示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張琪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琪中信帳戶）之行為，不詳之人再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二層帳戶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之行為，被告陳建宗復依豐禾公司指示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行為，該等款項嗣並經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同日轉匯、提領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述明確（見偵二卷第35至39頁），並有張琪中信帳戶、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及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提供之匯款單據各1份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43至60頁、偵四卷第53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6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之權限：
　　1.豐禾公司為被告余季淳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所設立，並由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間出資約150萬元為豐禾公司之營運資金，且其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權限，而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等情，業經下列證人證述一致在卷，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內容相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偵查及另案羈押訊問及審理中、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於110年初指示我先設立豐禾公司，說之後會使用到該公司，該公司的名字是他取的，與他自己經營的「豐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豐程公司）」都有「豐」這個字；在豐禾公司正式開始營運前，被告余季淳於111年5月至7月間有多次找我、施郁晟及林聖文開會，告訴我們說豐禾公司要如何營運、員工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等等；豐禾公司在111年8月開始營運，本金150萬元是由被告余季淳出資，其中有一筆是他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到我的火幣電子錢包內的，那時候被告余季淳為了要保障自己之後可以跟我拿回營運本金，還以豐禾公司與豐程公司名義與我簽立了一個合約金額為150萬元的假的「專案開發合約」；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的上游幣商以及下游客戶都是被告余季淳指定的，整個公司的營運規劃都是他指導的，所有人的工作都要聽他的指示，我只是被告余季淳找來的登記負責人，並由他支付我每個月約3萬5,000元至4萬元的薪水，且負責依他的指示操作虛擬貨幣買賣；直到我後來於112年1月4日出車禍，被告余季淳還來醫院跟我要回營運資金、操作我的手機轉幣給自己，再加上薪資條件也不合理，我與施郁晟、林聖文等人就用飛機通訊軟體在「最強後盾最強團隊」群組內向被告余季淳表示要跟他拆夥，只做到112年1月19日除夕的前一天等語（見偵二卷第124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院調二卷第59至72頁、院調三卷第51至204頁）。
　　⑵證人即豐禾公司會計施郁晟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就是大老闆，同案被告紀伯墿只是被告余季淳聘僱的員工，豐禾公司上下游的虛擬貨幣交易對象都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我們還有在被告余季淳的豐程公司與他介紹的上游幣商開會過；豐禾公司員工的薪水是被告余季淳決定後再透過同案被告紀伯墿發放，同案被告紀伯墿月薪3萬5,000元、我3萬元、林聖文2萬5,000元，其他提供帳戶的員工則是依帳戶流水量抽成，USDT的每日報價也是被告余季淳透過林聖文告訴我們的；我是豐禾公司的會計，我負責用公司的官方LINE、客戶的KYC認證以及統計客戶每日的買賣資料，被告余季淳給我「google表單」的網址，我每天在「google表單」做的公司帳目，被告余季淳都可以直接看到，且被告余季淳會針對公司帳目跟我討論；後來因為我跟同案被告紀伯墿的薪水很少，加上被告余季淳在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期間還一直去請他處理虛擬貨幣，所以我們就在112年1月過年前跟被告余季淳反應我們不做了，請他跟我們交接豐禾公司的事務，卷內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截圖的內容就是我們在跟被告余季淳聯繫要把豐禾公司結束營業的一些交接事宜等語（見院調二卷第3至34頁、第72至81頁、第126至133頁、第181至223頁）。
　　⑶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大老闆，豐禾公司是被告余季淳出資並叫同案被告紀伯墿去設立的，我、同案被告紀伯墿及施郁晟在111年7月、8月間有去過被告余季淳經營的豐程公司開過會，去了解豐禾公司的狀況，被告余季淳當時說是單純買賣幣，要做實名認證，並介紹一些幣商給豐禾公司；我算是豐禾公司的員工，被告余季淳會在飛機群組裡說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施郁晟就會跟我說哪個地址要轉多少，接下來同案被告紀伯墿會轉給我，我再依照施郁晟講的去轉幣；後來112年1月間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傷得很嚴重，被告余季淳還去醫院強迫拿走幣，我們覺得他很過分，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當時是被告余季淳成立的，裡面的成員有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跟我，卷內該群組的對話截圖內容就是我們跟被告余季淳表示想要將豐禾公司收起來，我們只做到112年1月19日，然後被告余季淳就向我們提出解散豐禾公司的條件跟方法，並提及金流獲利款項的分配等語（見院調二卷第233至248頁）。　　　
　　⑷證人即被告陳建宗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8月間開始在豐禾公司任職，我有在豐禾公司內看過被告余季淳兩、三次，被告余季淳來的時候姿態都很高，不屑跟我們這種一般職員講話，一來就會直接走進去獨立的小房間內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討論事情，他們講話的聲音很大聲，外面聽得到，討論的內容都是由被告余季淳做決策，豐禾公司的正職員工們也都是稱呼被告余季淳為「大老闆」，被告紀伯墿有跟我說他自己在豐禾公司只是受僱，所以他在111年10月間有邀請我一起開另一家「廣駿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廣駿公司）」買賣虛擬貨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37至302頁）。
　　⑸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偵查、另案及本院審理中供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7月至8月間有來找我洽談做買賣虛擬貨幣的OTC系統，我們有簽立一個合約但沒有執行，但他其實是要來找我借錢作為本金經營虛擬貨幣買賣，我後來有從帳戶內領了約180萬元的現金跟我朋友買USDT，再請我朋友直接把USDT打給同案被告紀伯墿，後來我又陸陸續續借錢給同案被告紀伯墿，總共累計了400萬元價值的USDT，我有介紹我朋友「莉卡」、謝孟珊等人販賣虛擬貨幣給豐禾公司，我也有在豐禾公司的飛機群組內，直到112年1月初，因為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我擔心我的錢拿不回來，有去醫院找他索討400萬元本金，但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覺得我只關心錢不關心朋友，我們就鬧翻，他們就把我踢出飛機群組等語（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院調三卷第7至8頁、第32頁、第46至47頁、第72至110頁、金訴一卷第53頁），而自陳提供金錢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作為豐禾公司本金、介紹友人作為該公司上游幣商以及與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同在豐禾公司飛機群組內等事。
　　2.上開證人所述各情，除彼此間互核一致，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相符外，並有下列客觀卷證足資補強，而堪採信為真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上開證述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予自己火幣虛擬貨幣錢包乙節，要與其名下火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表1份相符（見院調一卷第10至25頁），亦與被告余季淳上開供述內容大致相符，而堪採信為真實。此外，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於112年1月13日尚以飛機通訊軟體語音通話功能對談，被告余季淳並向林聖文提及：「（00:03:00，此為錄音檔案時間，以下均同）其實我跟伯墿跟Jason（本院按：即施郁晟，以下均同）我真的都是很坦白的講的啊...因為一開始我做這個東西，然後我也不知道頭不知道尾，然後它賺多少，我甚至不知道，所以一開始我先拿本錢出來拚」、「(00:03:43)這個案子台水做下去做下去到底會賺多少錢，還是會有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嗯可是我是先拿錢出來拚」等語，而向林聖文強調豐禾公司之本金是其在風險未知、利潤不明之情況下提供的，藉此反駁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等人指摘其薪資待遇過差、利潤均由其一人獨享之事，此有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1份附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中以：該對話是我跟林聖文的對話，當時因為他們對我避而不見，我擔心我投資的錢被他們拚走，所以我當時聯繫林聖文，問他後續要怎麼處理是要合作還是終止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8頁），坦認該錄音內容確實為其與林聖文間談論豐禾公司本金相關對談內容無訛。足認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稱上開被告余季淳轉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之USDT是充作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乙事，與客觀事證相符，堪以採信為真實。
　　⑵又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2年1月19日前稍早某日以暱稱「不能提早過年嗎」帳號在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傳送「1、豐禾可以走到19號！把夜店跟歐陽走完，對大衛等商有交代！2、年後我、布、森都不做了3、走到19號，扣除必要費用(中人等等)剩餘的利潤給我們三個人分！這是以上我們最後的訴求！！可以嗎？」等文字，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該群組以暱稱「Big Mouse」帳號回覆「1、我這邊想禮拜六或禮拜日交接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一些發票公司帳號還有Kyc資料那些，剩下的我會自己走完2、那些中人力卡呂大哥大衛哥的費用算完錢我意思是要給博奕，你們要怎麼分我沒意見　這是我想要的」等文字（關於「Big Mouse」即為被告余季淳之認定，詳如後述），此有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而同案被告紀伯墿所傳送上開文字用意乃是指因不滿被告余季淳而欲與其拆夥交接，其與施郁晟（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布」）及林聖文（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森」）僅於豐禾公司任職到112年1月19日之意乙節，業經證人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一致如上，且核與上開對話內容所顯示之語意脈絡相合，而堪認定。益徵同案被告紀伯墿、被告陳建宗、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一致證稱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乙節，所言非虛。
　　⑶再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
　　①被告余季淳以：「(00:01:51)我就是一個頭，對吧？那今天你們覺得我賺的應該要怎麼分你們」、「(00:04:06)我把整個流程這樣弄起來」、「(00:07:11)對好，可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我去扛所有的風險。」等語，向林聖文主張自己是「頭」，且是自己將豐禾公司營運（即洗錢）流程串聯起來，藉以強調自身對豐禾公司具有重大貢獻。
　　②嗣經林聖文另以：「(00:08:56)就這當然是我知道，但是怎麼講就是目前的薪水，就我就說目前薪水就不符合比例嘛，然後再來就是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覺得說一個月啊，不管說撥一個3萬5，然後或者是Jason3萬，我也3萬，伯墿哥因為它是負責人嘛，所以他一定會領得比較多，那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做做水的，如果領這個薪水出去。講一句話真的很漏氣。」等語，向被告余季淳反應豐禾公司薪資待遇不合理之事後，被告余季淳尚以：「(00:14:38)然後呢，我為什麼做臺水？這個我不知道，我沒有講過給你們聽，因為我今年我22年，我的公司收入就是不好，真的就是不好。可是我必須我作為一個頭，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00:15:56)想辦法對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所以呢，我就去，我就去，我就去做了臺水這件事情好。我現在接下來跟你講的，其實你也可以去問Jason還是去問伯墿？看我是不是這樣跟他們講的，我說我要做臺水這件事情是我研究的那因為我們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好，然後呢？所以我給你們都是先給薪水，然後呢？我也有講過今年不好，所以我可能先得打掉我的管銷，我先去Cover我自己之後。我之後才有可能可以跟你們分，我是這樣告訴他們2個的，然後我也說我也說我不想要造成你們的誤解還是怎樣，所以我不敢說我可以怎麼分你們。嗯，我不敢講，我可以怎麼分你們，所以我先給一個你們覺得可以的薪水給你們這樣子。所以呢，那時候我是先跟他們2個講薪水講完了薪水之後，因為他們2個的薪水是這樣嗎？這是這是我們跟他們講好的嘛，所以你進來的時候，你跟Jason是同樣的底薪」等語，向林聖文說明為何自己僅約定給予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固定薪資之原委。
　　③且林聖文則於上開對談中，尚多次以「老闆」稱呼被告余季淳(00:01:14、00:05:42、00:19:02、00:23:40、00:25:56、00:28:34、00:35:22、01:03:50)。
　　④由上開對話可知，被告余季淳不僅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亦為該公司應如何運作經營之策劃者，且對於員工薪資與分潤、人事分工及安排均具有決策權限。
　　3.被告余季淳以下辯詞，均無可採：
　　⑴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暱稱「Big Mouse」之人非其本人云云（見偵二卷第110頁）：
　　　被告余季淳固辯稱如上，然關於被告余季淳於案發期間所用飛機軟體暱稱即為「Big Mouse」且頭像即如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截圖所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偵查中、證人施郁晟於另案審理中證述明確（見院調二卷第198頁、第246頁、院調三卷第153至154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的飛機暱稱有用過「Big Mouse」等語在卷（見偵二卷第110頁、院調三卷第18頁）。此外，被告余季淳於112年1月13日與林聖文間之飛機語音通話內提及「(00:50:55)我明天希望他來到公司這講的其實現在有點有點矛盾，有點矛盾就是誒，我希望他來公司，然後呢？他交接，因為我，你知道我找誰嗎？我找愛婷」、「(00:51:22)就是找愛婷來做Jason在做的事情啊。知道愛婷是誰嗎？對，對對，我是我是找她欸。不然我真的也沒人了啊。」等語（見院調一卷第353頁），此要與該飛機群組截圖中暱稱「Big Mouse」之人提及「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之事相符，並經被告余季淳自承「黃愛婷」為其豐程公司職員一情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7頁）。自足認定上開飛機「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以暱稱「Big Mouse」傳送訊息交接豐禾公司事務之人，即為被告余季淳本人無訛。被告余季淳此部分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⑵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其與林聖文間錄音譯文內容並非在談論豐禾公司，而是在討論「未來」合作計畫云云（見院調三卷第78頁）：
　　　被告余季淳固於另案審理中辯稱如上，然此已與其最初於警詢中自承該對話內容是在針對豐禾公司後續是否繼續合作或終止並拿回本金等事商談乙節明顯不符（見院調三卷第28頁），且亦與該語音通話內容通篇均在談論「被告余季淳於豐禾公司支付予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薪資過少」、「因同案被告紀伯墿已出車禍，被告余季淳仍持續追討豐禾公司本金而與其他人產生嫌隙」、「豐禾公司是否要結束營運」、「因被告余季淳現在聯繫不上施郁晟，不知道明天是否要繼續接台水工作」等已發生且與豐禾公司相關事物之語意脈絡，全然不符，顯見其事後更易前詞僅屬臨訟脫罪之詞，全無可採。
　　4.綜合以上事證，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之權限等情，已堪認定。　
（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為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之洗錢行為：
　　1.不詳之人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張琪」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張琪」乃分別於同日11時55分許、12時20分許、14時15分許自張琪中信帳戶匯款153萬8,000元、125萬4,000元、20萬元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共計299萬2,000元），並於同日15時4分許張貼「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予豐禾公司，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6分許轉出USDT86900.95顆（每顆約34.43元）至上開「張琪」指定錢包地址等情，有「張琪」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張琪中信帳戶及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各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311至335頁、偵二卷第55頁、第59至60頁），而堪認定。而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所有人「張琪」因將該帳戶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犯幫助洗錢之案件，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苗金簡字第201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此有該判決書1份存卷可考（見金訴一卷第73至80頁），可見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應非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真正所有人。此外，上開LINE暱稱「張琪」之人所張貼之「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經查乃為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所註冊，此有林聖文火幣虛擬貨幣錢包用戶基本資料1份存卷可查（見院調一卷第34頁，下稱該錢包為「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由上開卷證顯示，客戶「張琪」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竟是使用該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則此交易之真實性已明顯存疑。
　　2.此外，不詳之人亦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丞丞」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雙方談妥以共計231萬7,171元之金額購買USDT67300.92顆（每顆約34.43元），待「丞丞」匯入款項至豐禾公司指定金融帳戶後，豐禾公司乃於同日14時28分許張貼「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並以「一樣是這裡嗎？」等語向「丞丞」確認是否將虛擬貨幣轉入此錢包地址，而經「丞丞」回覆「對的」等語，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3分許轉出USDT67300.92顆至「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等情，有「丞丞」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242至248頁），而堪認定。自此可見同日竟有「張琪」、「丞丞」兩位暱稱不同之客戶，均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而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顯見所謂暱稱「張琪」、「丞丞」之人，並非真實存在之虛擬貨幣客戶，其等與豐禾公司間無疑僅是在相互配合以LINE對談，藉此營造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假象而已。
　　3.再查，上開豐禾公司與「張琪」、「丞丞」交易之真實幣流乃是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10月26日15時3分許、15時5分許以其名下「TQnQPbZA3zjghxRmsumqHPdf8iJhJgHuQz」（下稱紀伯墿虛擬貨幣錢包）分別將USDT67300.92顆、86900.95顆轉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林聖文再分別於同日15時20分許將USDT120顆轉入施郁晟註冊之「TH6WJmZE4kq4YS6oETdtv4aPspcrvozbV2」錢包（下稱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1分許將USDT8190.63顆轉入案外人李沅儒註冊之「TLAG7Snqp1Se5BYiQzkFfjV3AMHxFLsVNc」錢包（下稱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3分許將USDT145792顆轉入「TSmLG4BBRsUroYKBz9c2s2kYtEo8BEmEB3」錢包（下稱B3錢包）等情，有上開各錢包之用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各1份附卷為憑（見院調一卷第9至25頁、第29至40頁、第92頁）。
　　4.而上開林聖文將轉入其錢包之虛擬貨幣分別轉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及B3錢包之行為，乃受被告余季淳之指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被告余季淳會在群組裡說有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錢、多的回到豐禾公司，之後我的虛擬貨幣錢包就收到豐禾公司打給我的錢，分成三筆打出去是被告余季淳指示的，第一個金流是客戶、第二個金流是打給李沅儒、第三個金流是回到公司，第一個及第二個金流的地址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施郁晟計算後會告訴我要打多少給客戶地址，剩下打回豐禾公司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235頁、第243至245頁）。此外，豐禾公司客戶打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或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之USDT，會有約5%左右之USDT再打回豐禾公司管領或被告余季淳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而有向客戶收取「回扣」之情形乙節，業經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偵查中證稱：林聖文跟施郁晟的錢包如果有95%的幣打給客戶，再把剩下5%打給我的情形，被告余季淳說這是因為客戶給公司的回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163頁）；證人施郁晟於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會跟我說這個客戶要買多少，剩下的要打到被告余季淳提供的另一個地址，這是被告余季淳交代的，大部分是將90幾%的幣打給客戶，剩下的%數大部分是5%；我都是打100%給客戶，是客戶會打5%的USDT回到我或同案被告紀伯墿的帳戶，我覺得很奇怪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10頁、第17至18頁）。而經計算上開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以「張琪」、「丞丞」名義佯裝購買而接收之USTD總計為154201.87顆，如收取5%之回扣則為「USTD7,710.0935顆」，此數額要與上開林聖文打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USDT120顆及打入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USDT8190.63顆之總額即「USDT8,310.63顆」相去不遠（約為5.389%），足見同案被告紀伯墿、林聖文及施郁晟證述豐禾公司會向客戶收取約5%回扣乙節，所言非虛。由是可見，本件虛擬貨幣交易有異於正常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匯差之市場常情，反而有所謂向客戶收取「回扣」之異常情形，顯非真實交易，而是為特定人洗錢並收取手續費之不法行為甚明。
　　5.末觀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見院調一卷第35至40頁），該錢包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9日間共計轉出36筆USDT予B3錢包。對應上開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豐禾公司之客戶是經被告余季淳指定、被告余季淳會指示豐禾公司人員將虛擬貨幣轉入指定錢包地址」等情節，顯見豐禾公司乃配合包含本件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進行洗錢之不法公司，且B3錢包乃其等所稱「客戶」即本件詐欺集團所實質掌管之虛擬貨幣錢包無訛。
　　6.綜合上開事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顯然僅是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為暱稱「張琪」之假買家，而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對話，再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充作「張琪」錢包之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並將贓款變形為虛擬貨幣後上繳詐欺集團之洗錢行為甚明。
　　7.至被告陳建宗雖辯稱：豐禾公司跟「張琪」交易前都有進行KYC實名認證，也有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並告知虛擬貨幣交易風險，我們無從得知本件匯入我將來銀行帳戶的款項是詐欺贓款云云，並提出與「張琪」間LINE對話紀錄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各1份為證（見偵四卷第68頁、第117至155頁）。然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實為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並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以LINE進行對談藉此營造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外觀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陳建宗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顯然僅是為了配合之後檢警調查，欲作為脫罪使用而事先備妥之內容不實文件而已，自無從據此為何有利於被告陳建宗之認定，其此部分所辯，顯無可採。
（四）被告余季淳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豐禾公司實際上乃是配合包含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佯裝為虛擬貨幣交易，實為洗錢機房之不法組織，並藉此收取回扣等節，均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其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乙節，實已可獲證明。此外，另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軟體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林聖文稱：「(00：42：16)這個行業就是誰有工具誰最大，但是目前工具要生產出來還是一個問題點，有點困難啦，因為畢竟說個人戶，不要說個人戶，公戶現在也不好辦了。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包含很多公戶，都是用個人開出來，然後在當二車來跟我們接，然後，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公戶的時間都變得很短，可能1個禮拜2個禮拜，最久可能2個禮拜就掛掉了，那你要怎麼？」，被告余季淳問：「你說公司戶喔？」，林聖文答：「對，像很多公司戶來接公司，這個你應該知道吧？」，被告余季淳答：「我，我知道，因為那個是12啊，我們不是3嗎？」，林聖文答：「對啊，我們是3啊，現在有人就是12都是公戶，然後來接我們」，被告余季淳稱：「啊，這樣子是他們成本比較重啊」等語。
　　2.由上開錄音譯文之客觀語意脈絡，再佐以人頭帳戶經被害人報案後即遭警示凍結無法再供詐欺集團犯罪利用（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掛掉」之意）、法人帳戶較個人帳戶可轉匯、提領金額上限為高且申辦流程審核較為嚴謹故屬較具有價值且取得成本較高之詐欺犯罪工具（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他們成本比較重」之意）等詐欺案件偵辦常情，併同本案豐禾公司為收受告訴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我們不是3嗎」之意）等情可知，其等上開對話乃是在談論豐禾公司作為收受詐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並對接詐欺集團以個人或公司人頭帳戶作為收受贓款第一層、第二層帳戶之犯罪結構，則顯見被告余季淳主觀上清楚明白自己所出資營運之豐禾公司乃與詐欺集團掛勾並為該集團洗錢之不法公司，並與對告訴人實施詐術之詐騙集團成員有所聯繫而具犯意聯絡，自屬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無訛。
（五）被告陳建宗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豐禾公司旗下包含被告陳建宗在內員工所提供之金融帳戶於接收大額款項前，均會由同案被告紀伯墿以「誤餐費」名義匯入100元以測試該帳戶有無被警示、是否仍可正常使用，再經員工確認後回報帳戶現況於該公司LINE通訊軟體群組等情，業經被告陳建宗於警詢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中、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張藝薰於偵查中所為證述相符（見院調二卷第266頁、院調三卷第127頁），亦與暱稱「正面能量（即被告陳建宗）」、「軒」等豐禾公司員工於「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內傳送「誤餐費收」等文字並張貼自身名下金融帳戶有收到100元測試金截圖之「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相互吻合（見院調一卷第503至504頁），而堪認定。
　　2.又被告陳建宗於111年8月間起陸續提供名下彰化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本案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供作他人匯入款項使用，其工作內容僅有負責提供金融帳戶收受客戶匯入款項，再依指示將該款項轉回豐禾公司帳戶，並跟公司回報，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之抽成；同案被告紀伯墿並要求被告陳建宗等員工於收受款項後，須於3至5分鐘內立即將款項匯款至豐禾公司名下帳戶；其彰化銀行帳戶並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即已遭警示，復經同案被告紀伯墿告知是因為該帳戶收到來源有問題的款項之故等情，業經其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6至207頁、第216頁、第227頁）。
　　3.而我國社會近年來，因不法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詐騙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取贓管道，以掩飾真實身分、逃避司法單位查緝，同時藉此方式使贓款流向不明致難以追回之案件頻傳，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是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若見有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設開戶，反而以租用或巧立其他名目之方式並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向他人收受金融帳戶且指示操作提領或轉帳，衡情當可知曉收受帳戶者是有意使用該等帳戶隱匿其交易流程或不欲行為人身分曝光，故任何人均不應隨意將金融帳戶交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使用或依指示轉匯、提領，以免涉及詐欺、洗錢或其他財產犯罪之犯嫌，而此等觀念已透過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傳達多年，已屬我國社會大眾普遍具備之常識。
　　4.衡以本件被告陳建宗受僱於豐禾公司之工作內容僅為「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轉帳」，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的高額報酬，殊難想像有何合法正當之公司須虛設此等不需專業技能、勞力付出甚微之職位，並給付相當報酬而無端增加公司營運成本。此外，豐禾公司於匯入大額款項至被告陳建宗名下金融帳戶前，尚會以轉入小額100元款項方式，「測試」其帳戶是否已遭警示，並要求被告陳建宗於收受款項後需立即於數分鐘內將款項轉入公司帳戶，此等情節顯然是出於該等款項事涉不法犯罪，故時時有遭金融機構風控或者檢警凍結風險，而為求能順利並快速取贓之故。更況被告陳建宗名下帳戶既已因收到不法款項而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遭警示，其竟仍於遭警示後之111年10月26日繼續提供其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以收受本件告訴人受詐款項，則其主觀上顯然已明知自身帳戶收受之款項應為詐欺不法犯罪所得，仍為求獲得高額抽成即配合匯入及轉出等隱匿犯罪所得之行為，而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甚明。　　　
（六）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
　　　至被告陳建宗另聲請傳喚證人施郁晟到庭交互詰問，以證明豐禾公司確實有在進行虛擬貨幣買賣。然本院業已調取證人施郁晟於另案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相關證述引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豐禾公司所進行之虛擬貨幣買賣僅為包裝洗錢不法犯行之不實交易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認此部分證據調查尚欠調查之必要性，自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其等前揭所辯洵不足採，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項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以下罰金」。又因本件被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乃屬應依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處之情形。則比較結果，修正後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2人。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核被告2人所為，均是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豐禾公司人員施郁晟、林聖文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2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正值青壯年，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生活所需，被告余季淳出資並經營豐禾公司以金融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將贓款用以購買虛擬貨幣後匯至本案詐欺集團指定電子錢包；被告陳建宗則為圖與勞力付出顯不相當之薪資，提供自己帳戶供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聽從指示轉匯款項，其等所為擴大該集團之社會危害程度，不僅致生告訴人財產損失並難以尋回遭騙款項，更加劇檢警追查詐欺集團幕後上層之困難，甚屬不該。復考量本件告訴人受騙金額高低、被告2人各自參與之角色與分工等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再考量被告余季淳成立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洗錢為業，指示旗下員工製作不實對話紀錄、虛擬貨幣買賣契約，以偽冒個人幣商脫罪，參與程度甚深、犯行之手段可議、情節嚴重且造成司法資源之諸多浪費，此等情節及惡性均應予以充分評價。兼衡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適度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金訴一卷第164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及其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
　　1.被告余季淳以豐禾公司為詐欺集團洗錢將犯罪所得現金變形為虛擬貨幣匯入該集團所指定之電子錢包，可因此獲得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豐禾公司因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應獲有7萬6,900元之回扣（538000×0.05=76,900）。被告余季淳既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兼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營收最終獲利者，此部分自應算為其犯罪所得。
　　2.又被告陳建宗因提供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因此獲有該匯入金額千分之二報酬乙節，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見金訴一卷第162頁）。經計算被告陳建宗因本件犯行獲有3,076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0000000×0.002=3,076元）。
　　3.上開被告2人分別所獲犯罪所得均未經扣案，然仍應澈底剝奪其等不法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其等各自所犯之罪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1.本件告訴人受詐而匯款之8萬4,000元詐欺贓款為被告2人參與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審酌被告余季淳為一手策劃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之幕後始作俑者，犯後全盤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有賠償告訴人之情形，卷內亦無證據可認因本案犯罪所造成之財產不法流動業已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亦即卷內並無其他被害人經由其他犯罪嫌疑人處實際獲償之資料，是對其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即8萬4,000元宣告沒收，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情事，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余季淳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至被告陳建宗部分，考量其僅立於聽命被告余季淳、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指示行事之最末端角色，且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尚屬有限，對洗錢犯罪之貢獻程度較為輕微等情，認如對其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本件附表一所示各金融帳戶之提款卡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未經扣案，考量該等帳戶提款卡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爰考量就上開之物宣告沒收對防禦危險之作用低微，而非屬預防詐欺犯罪之有效手段，認倘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為免將來執行困難及過度耗費公益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書記官　羅崔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告訴人

		詐欺時間、手法

		匯入第一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二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三層帳戶、時間、金額



		吳文盛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2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羅安琪」加入吳文盛為好友，分享股票投資獲利假訊息，再邀請其加入「股市財經交流1群」，復由群組內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下載「恆通」APP及「恆通客服專員」系統，並操作投資股票以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

		㈠張琪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9時54分、56分
㈢5萬元、3萬4,000元

		㈠陳建宗申設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1時55分
㈢153萬8,000元

		㈠豐禾公司申設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2時5分
㈢153萬8,000元





		


		


		


		


		




		


		


		


		


		








附表二：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偵一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74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35號卷宗



		審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59號卷宗



		審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048號卷宗



		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卷宗



		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卷宗



		調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書物證卷宗



		調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證人證述卷宗



		調院三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被告供述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季淳







選任辯護人  何星磊律師

被      告  陳建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

13號、第18374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

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季淳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元及洗錢之財物新臺幣捌萬肆

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

陳建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零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余季淳於民國111年8月間招募紀伯墿（現今本院通緝中，被

    訴詐欺等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陳建宗等人共組洗錢集

    團（余季淳、陳建宗所涉發起、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前經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69號等案提起

    公訴，現由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審理中），而發起設

    立豐禾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禾公司，址設高雄市

    ○○區○○○路000號6樓之3），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於111年8月初出資約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作為豐禾公

    司營運資金，並指示紀伯墿擔任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操

    作虛擬貨幣買賣；陳建宗則為豐禾公司之員工，負責提供名

    下金融帳戶供豐禾公司使用並依指示轉匯款項而可獲匯入款

    項0.2％之抽成。余季淳、陳建宗與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

    （原名潘聖文）等豐禾公司所屬人員及前端詐欺集團成員間

    ，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

    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所示詐

    欺時間，對吳文盛施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術，使其陷於錯誤

    ，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再以轉帳方式，將吳文盛受詐款項匯入第二層帳戶即陳

    建宗名下將來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

    附表一），並佯裝為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該筆款項再經陳建

    宗以轉帳方式匯入附表一所示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

    基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

    而以此方式層轉詐欺犯罪所得，再由紀伯墿提領或轉匯，並

    將贓款變形為泰達幣後，配合轉入詐欺集團指定之電子錢包

    ，藉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豐禾公司即余季淳並因此獲有經

    手款項約5％之回扣獲利。嗣因吳文盛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因而

    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文盛訴由苗栗縣政府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

    均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7頁、第129至130頁，本判決以下

    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二），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余季淳、陳建宗（下稱被告2人）均矢口否認有何

    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被告余季淳辯稱：我不是豐禾公司的

    實際負責人，也不是我出資或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設立豐禾

    公司的，我只是單純借款給同案被告紀伯墿，我並沒有參與

    豐禾公司的任何營運，我跟本件豐禾公司洗錢的事情完全無

    關云云（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審金訴一卷第55至58頁、

    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被告陳建宗辯稱：

    我是豐禾公司的約聘員工，有簽工作合約，一年一聘，因為

    公司說要點對點，也就是自然人對自然人，所以需要跟我們

    員工借金融帳戶，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抽成，虛擬貨幣買賣的

    客戶都有經過公司實名認證，我不知道這是詐騙的款項云云

    （見偵二卷第19至26頁、偵四卷第109至115頁、金訴一卷第

    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經查：

（一）前提事實（即被告2人不爭執部分）：

　　　同案被告紀伯墿為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被告陳建宗為

      該公司員工，並提供名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

      司匯入款項使用；告訴人吳文盛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附

      表一所示方式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依指示為附表一所

      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張琪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琪中信帳戶）之行為，不

      詳之人再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二層帳戶即被告陳建宗將

      來銀行帳戶之行為，被告陳建宗復依豐禾公司指示而為附

      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豐禾公司凱基銀行

      帳戶）之行為，該等款項嗣並經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同日轉

      匯、提領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述明確（見偵二卷

      第35至39頁），並有張琪中信帳戶、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

      帳戶及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

      表、告訴人提供之匯款單據各1份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4

      3至60頁、偵四卷第53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金

      訴一卷第56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

      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之權限：

　　1.豐禾公司為被告余季淳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所設立，並由

      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間出資約150萬元為豐禾公司之營

      運資金，且其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

      權限，而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等情，業經下列證人證述

      一致在卷，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內容相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偵查及另案羈押訊問及審

      理中、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於110年初指示我先

      設立豐禾公司，說之後會使用到該公司，該公司的名字是

      他取的，與他自己經營的「豐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豐程

      公司）」都有「豐」這個字；在豐禾公司正式開始營運前

      ，被告余季淳於111年5月至7月間有多次找我、施郁晟及

      林聖文開會，告訴我們說豐禾公司要如何營運、員工的工

      作內容是什麼等等；豐禾公司在111年8月開始營運，本金

      150萬元是由被告余季淳出資，其中有一筆是他於111年8

      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到我的火幣電子錢

      包內的，那時候被告余季淳為了要保障自己之後可以跟我

      拿回營運本金，還以豐禾公司與豐程公司名義與我簽立了

      一個合約金額為150萬元的假的「專案開發合約」；豐禾

      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的上游幣商以及下游客戶都是被告余季

      淳指定的，整個公司的營運規劃都是他指導的，所有人的

      工作都要聽他的指示，我只是被告余季淳找來的登記負責

      人，並由他支付我每個月約3萬5,000元至4萬元的薪水，

      且負責依他的指示操作虛擬貨幣買賣；直到我後來於112

      年1月4日出車禍，被告余季淳還來醫院跟我要回營運資金

      、操作我的手機轉幣給自己，再加上薪資條件也不合理，

      我與施郁晟、林聖文等人就用飛機通訊軟體在「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向被告余季淳表示要跟他拆夥，只做到

      112年1月19日除夕的前一天等語（見偵二卷第124頁、金

      訴一卷第49至60頁、院調二卷第59至72頁、院調三卷第51

      至204頁）。

　　⑵證人即豐禾公司會計施郁晟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

      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就是大老闆，同案

      被告紀伯墿只是被告余季淳聘僱的員工，豐禾公司上下游

      的虛擬貨幣交易對象都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我們還有在

      被告余季淳的豐程公司與他介紹的上游幣商開會過；豐禾

      公司員工的薪水是被告余季淳決定後再透過同案被告紀伯

      墿發放，同案被告紀伯墿月薪3萬5,000元、我3萬元、林

      聖文2萬5,000元，其他提供帳戶的員工則是依帳戶流水量

      抽成，USDT的每日報價也是被告余季淳透過林聖文告訴我

      們的；我是豐禾公司的會計，我負責用公司的官方LINE、

      客戶的KYC認證以及統計客戶每日的買賣資料，被告余季

      淳給我「google表單」的網址，我每天在「google表單」

      做的公司帳目，被告余季淳都可以直接看到，且被告余季

      淳會針對公司帳目跟我討論；後來因為我跟同案被告紀伯

      墿的薪水很少，加上被告余季淳在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

      住院期間還一直去請他處理虛擬貨幣，所以我們就在112

      年1月過年前跟被告余季淳反應我們不做了，請他跟我們

      交接豐禾公司的事務，卷內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

      強團隊」群組對話截圖的內容就是我們在跟被告余季淳聯

      繫要把豐禾公司結束營業的一些交接事宜等語（見院調二

      卷第3至34頁、第72至81頁、第126至133頁、第181至223

      頁）。

　　⑶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余

      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大老闆，豐禾公司是被告余季淳出資並

      叫同案被告紀伯墿去設立的，我、同案被告紀伯墿及施郁

      晟在111年7月、8月間有去過被告余季淳經營的豐程公司

      開過會，去了解豐禾公司的狀況，被告余季淳當時說是單

      純買賣幣，要做實名認證，並介紹一些幣商給豐禾公司；

      我算是豐禾公司的員工，被告余季淳會在飛機群組裡說某

      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施郁晟就會跟我說哪

      個地址要轉多少，接下來同案被告紀伯墿會轉給我，我再

      依照施郁晟講的去轉幣；後來112年1月間同案被告紀伯墿

      出車禍傷得很嚴重，被告余季淳還去醫院強迫拿走幣，我

      們覺得他很過分，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

      群組當時是被告余季淳成立的，裡面的成員有同案被告紀

      伯墿、施郁晟跟我，卷內該群組的對話截圖內容就是我們

      跟被告余季淳表示想要將豐禾公司收起來，我們只做到11

      2年1月19日，然後被告余季淳就向我們提出解散豐禾公司

      的條件跟方法，並提及金流獲利款項的分配等語（見院調

      二卷第233至248頁）。　　　

　　⑷證人即被告陳建宗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8月間開

      始在豐禾公司任職，我有在豐禾公司內看過被告余季淳兩

      、三次，被告余季淳來的時候姿態都很高，不屑跟我們這

      種一般職員講話，一來就會直接走進去獨立的小房間內與

      同案被告紀伯墿討論事情，他們講話的聲音很大聲，外面

      聽得到，討論的內容都是由被告余季淳做決策，豐禾公司

      的正職員工們也都是稱呼被告余季淳為「大老闆」，被告

      紀伯墿有跟我說他自己在豐禾公司只是受僱，所以他在11

      1年10月間有邀請我一起開另一家「廣駿娛樂有限公司（

      下稱廣駿公司）」買賣虛擬貨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37

      至302頁）。

　　⑸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偵查、另案及本院審理中供稱：同案

      被告紀伯墿於111年7月至8月間有來找我洽談做買賣虛擬

      貨幣的OTC系統，我們有簽立一個合約但沒有執行，但他

      其實是要來找我借錢作為本金經營虛擬貨幣買賣，我後來

      有從帳戶內領了約180萬元的現金跟我朋友買USDT，再請

      我朋友直接把USDT打給同案被告紀伯墿，後來我又陸陸續

      續借錢給同案被告紀伯墿，總共累計了400萬元價值的USD

      T，我有介紹我朋友「莉卡」、謝孟珊等人販賣虛擬貨幣

      給豐禾公司，我也有在豐禾公司的飛機群組內，直到112

      年1月初，因為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我擔心我的

      錢拿不回來，有去醫院找他索討400萬元本金，但同案被

      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覺得我只關心錢不關心朋友，

      我們就鬧翻，他們就把我踢出飛機群組等語（見偵二卷第

      107至118頁、院調三卷第7至8頁、第32頁、第46至47頁、

      第72至110頁、金訴一卷第53頁），而自陳提供金錢予同

      案被告紀伯墿作為豐禾公司本金、介紹友人作為該公司上

      游幣商以及與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同在豐禾公司飛機群組

      內等事。

　　2.上開證人所述各情，除彼此間互核一致，並與被告余季淳

      部分供述相符外，並有下列客觀卷證足資補強，而堪採信

      為真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上開證述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1日

      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予自己火幣虛擬貨幣錢包

      乙節，要與其名下火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表1份相符（見院

      調一卷第10至25頁），亦與被告余季淳上開供述內容大致

      相符，而堪採信為真實。此外，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於11

      2年1月13日尚以飛機通訊軟體語音通話功能對談，被告余

      季淳並向林聖文提及：「（00:03:00，此為錄音檔案時間

      ，以下均同）其實我跟伯墿跟Jason（本院按：即施郁晟

      ，以下均同）我真的都是很坦白的講的啊...因為一開始

      我做這個東西，然後我也不知道頭不知道尾，然後它賺多

      少，我甚至不知道，所以一開始我先拿本錢出來拚」、「

      (00:03:43)這個案子台水做下去做下去到底會賺多少錢，

      還是會有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嗯可是我是先拿錢出來拚

      」等語，而向林聖文強調豐禾公司之本金是其在風險未知

      、利潤不明之情況下提供的，藉此反駁同案被告紀伯墿、

      施郁晟及林聖文等人指摘其薪資待遇過差、利潤均由其一

      人獨享之事，此有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

      音譯文1份附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並經

      被告余季淳於警詢中以：該對話是我跟林聖文的對話，當

      時因為他們對我避而不見，我擔心我投資的錢被他們拚走

      ，所以我當時聯繫林聖文，問他後續要怎麼處理是要合作

      還是終止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8頁），坦認該錄音內容確

      實為其與林聖文間談論豐禾公司本金相關對談內容無訛。

      足認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稱上開被告余季

      淳轉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之USDT是充作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

      乙事，與客觀事證相符，堪以採信為真實。

　　⑵又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2年1月19日前稍早某日以暱稱「不

      能提早過年嗎」帳號在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

      隊」群組內傳送「1、豐禾可以走到19號！把夜店跟歐陽

      走完，對大衛等商有交代！2、年後我、布、森都不做了3

      、走到19號，扣除必要費用(中人等等)剩餘的利潤給我們

      三個人分！這是以上我們最後的訴求！！可以嗎？」等文

      字，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該群組以暱稱「Big Mouse」帳號

      回覆「1、我這邊想禮拜六或禮拜日交接由愛廷還有歐陽

      去跟你們交接，一些發票公司帳號還有Kyc資料那些，剩

      下的我會自己走完2、那些中人力卡呂大哥大衛哥的費用

      算完錢我意思是要給博奕，你們要怎麼分我沒意見　這是

      我想要的」等文字（關於「Big Mouse」即為被告余季淳

      之認定，詳如後述），此有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

      強團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

      83至385頁）。而同案被告紀伯墿所傳送上開文字用意乃

      是指因不滿被告余季淳而欲與其拆夥交接，其與施郁晟（

      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布」）及林聖文（即上該對話內

      提及綽號「森」）僅於豐禾公司任職到112年1月19日之意

      乙節，業經證人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一致如上，

      且核與上開對話內容所顯示之語意脈絡相合，而堪認定。

      益徵同案被告紀伯墿、被告陳建宗、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

      一致證稱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乙節，所言非

      虛。

　　⑶再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

      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

　　①被告余季淳以：「(00:01:51)我就是一個頭，對吧？那今

      天你們覺得我賺的應該要怎麼分你們」、「(00:04:06)我

      把整個流程這樣弄起來」、「(00:07:11)對好，可是我們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我去扛所有的風險。」等語

      ，向林聖文主張自己是「頭」，且是自己將豐禾公司營運

      （即洗錢）流程串聯起來，藉以強調自身對豐禾公司具有

      重大貢獻。

　　②嗣經林聖文另以：「(00:08:56)就這當然是我知道，但是

      怎麼講就是目前的薪水，就我就說目前薪水就不符合比例

      嘛，然後再來就是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覺得說一個月啊

      ，不管說撥一個3萬5，然後或者是Jason3萬，我也3萬，

      伯墿哥因為它是負責人嘛，所以他一定會領得比較多，那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做做水的，如

      果領這個薪水出去。講一句話真的很漏氣。」等語，向被

      告余季淳反應豐禾公司薪資待遇不合理之事後，被告余季

      淳尚以：「(00:14:38)然後呢，我為什麼做臺水？這個我

      不知道，我沒有講過給你們聽，因為我今年我22年，我的

      公司收入就是不好，真的就是不好。可是我必須我作為一

      個頭，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00:15:56)想辦

      法對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所以呢，我就去，我就去

      ，我就去做了臺水這件事情好。我現在接下來跟你講的，

      其實你也可以去問Jason還是去問伯墿？看我是不是這樣

      跟他們講的，我說我要做臺水這件事情是我研究的那因為

      我們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好，然後呢？所以我給你們都

      是先給薪水，然後呢？我也有講過今年不好，所以我可能

      先得打掉我的管銷，我先去Cover我自己之後。我之後才

      有可能可以跟你們分，我是這樣告訴他們2個的，然後我

      也說我也說我不想要造成你們的誤解還是怎樣，所以我不

      敢說我可以怎麼分你們。嗯，我不敢講，我可以怎麼分你

      們，所以我先給一個你們覺得可以的薪水給你們這樣子。

      所以呢，那時候我是先跟他們2個講薪水講完了薪水之後

      ，因為他們2個的薪水是這樣嗎？這是這是我們跟他們講

      好的嘛，所以你進來的時候，你跟Jason是同樣的底薪」

      等語，向林聖文說明為何自己僅約定給予同案被告紀伯墿

      、施郁晟及林聖文固定薪資之原委。

　　③且林聖文則於上開對談中，尚多次以「老闆」稱呼被告余

      季淳(00:01:14、00:05:42、00:19:02、00:23:40、00:25

      :56、00:28:34、00:35:22、01:03:50)。

　　④由上開對話可知，被告余季淳不僅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

      出資者，亦為該公司應如何運作經營之策劃者，且對於員

      工薪資與分潤、人事分工及安排均具有決策權限。

　　3.被告余季淳以下辯詞，均無可採：

　　⑴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

      隊」群組內暱稱「Big Mouse」之人非其本人云云（見偵

      二卷第110頁）：

　　　被告余季淳固辯稱如上，然關於被告余季淳於案發期間所

      用飛機軟體暱稱即為「Big Mouse」且頭像即如院調一卷

      第383至385頁截圖所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偵查中、

      證人施郁晟於另案審理中證述明確（見院調二卷第198頁

      、第246頁、院調三卷第153至154頁），並經被告余季淳

      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的飛機暱稱有用過「Big Mouse

      」等語在卷（見偵二卷第110頁、院調三卷第18頁）。此

      外，被告余季淳於112年1月13日與林聖文間之飛機語音通

      話內提及「(00:50:55)我明天希望他來到公司這講的其實

      現在有點有點矛盾，有點矛盾就是誒，我希望他來公司，

      然後呢？他交接，因為我，你知道我找誰嗎？我找愛婷」

      、「(00:51:22)就是找愛婷來做Jason在做的事情啊。知

      道愛婷是誰嗎？對，對對，我是我是找她欸。不然我真的

      也沒人了啊。」等語（見院調一卷第353頁），此要與該

      飛機群組截圖中暱稱「Big Mouse」之人提及「由『愛廷』

      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之事相符，並經被告余季淳自承

      「黃愛婷」為其豐程公司職員一情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7

      頁）。自足認定上開飛機「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

      以暱稱「Big Mouse」傳送訊息交接豐禾公司事務之人，

      即為被告余季淳本人無訛。被告余季淳此部分所辯，顯屬

      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⑵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其與林聖文間錄音譯文內容並非

      在談論豐禾公司，而是在討論「未來」合作計畫云云（見

      院調三卷第78頁）：

　　　被告余季淳固於另案審理中辯稱如上，然此已與其最初於

      警詢中自承該對話內容是在針對豐禾公司後續是否繼續合

      作或終止並拿回本金等事商談乙節明顯不符（見院調三卷

      第28頁），且亦與該語音通話內容通篇均在談論「被告余

      季淳於豐禾公司支付予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

      聖文薪資過少」、「因同案被告紀伯墿已出車禍，被告余

      季淳仍持續追討豐禾公司本金而與其他人產生嫌隙」、「

      豐禾公司是否要結束營運」、「因被告余季淳現在聯繫不

      上施郁晟，不知道明天是否要繼續接台水工作」等已發生

      且與豐禾公司相關事物之語意脈絡，全然不符，顯見其事

      後更易前詞僅屬臨訟脫罪之詞，全無可採。

　　4.綜合以上事證，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

      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之權限等情

      ，已堪認定。　

（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為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

      之洗錢行為：

　　1.不詳之人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張琪」傳送訊息

      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

      豐禾公司購買USDT，「張琪」乃分別於同日11時55分許、

      12時20分許、14時15分許自張琪中信帳戶匯款153萬8,000

      元、125萬4,000元、20萬元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

      共計299萬2,000元），並於同日15時4分許張貼「TUix3Ha

      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予豐禾公司，

      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6分許轉出USDT86900.95顆（每顆

      約34.43元）至上開「張琪」指定錢包地址等情，有「張

      琪」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張琪中信帳戶及被

      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各1份在卷為佐（見院

      調一卷第311至335頁、偵二卷第55頁、第59至60頁），而

      堪認定。而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所有人「張琪」因將該帳

      戶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犯幫助洗錢之案件，

      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苗金簡字第201號刑事簡

      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此有該判決書1份存卷可考（見金

      訴一卷第73至80頁），可見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應

      非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真正所有人。此外，上開LINE暱稱

      「張琪」之人所張貼之「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

      tXwGvZ」錢包地址，經查乃為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所

      註冊，此有林聖文火幣虛擬貨幣錢包用戶基本資料1份存

      卷可查（見院調一卷第34頁，下稱該錢包為「林聖文虛擬

      貨幣錢包」）。由上開卷證顯示，客戶「張琪」向豐禾公

      司購買虛擬貨幣，竟是使用該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

      錢包為收款錢包，則此交易之真實性已明顯存疑。

　　2.此外，不詳之人亦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丞丞」

      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

      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雙方談妥以共計231萬7,171

      元之金額購買USDT67300.92顆（每顆約34.43元），待「

      丞丞」匯入款項至豐禾公司指定金融帳戶後，豐禾公司乃

      於同日14時28分許張貼「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並以

      「一樣是這裡嗎？」等語向「丞丞」確認是否將虛擬貨幣

      轉入此錢包地址，而經「丞丞」回覆「對的」等語，豐禾

      公司遂於同日15時3分許轉出USDT67300.92顆至「林聖文

      虛擬貨幣錢包」等情，有「丞丞」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

      紀錄截圖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242至248頁），而

      堪認定。自此可見同日竟有「張琪」、「丞丞」兩位暱稱

      不同之客戶，均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

      包為收款錢包，而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顯見所謂暱

      稱「張琪」、「丞丞」之人，並非真實存在之虛擬貨幣客

      戶，其等與豐禾公司間無疑僅是在相互配合以LINE對談，

      藉此營造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假象而已。

　　3.再查，上開豐禾公司與「張琪」、「丞丞」交易之真實幣

      流乃是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10月26日15時3分許、15

      時5分許以其名下「TQnQPbZA3zjghxRmsumqHPdf8iJhJgHuQ

      z」（下稱紀伯墿虛擬貨幣錢包）分別將USDT67300.92顆

      、86900.95顆轉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林聖文再分別於

      同日15時20分許將USDT120顆轉入施郁晟註冊之「TH6WJmZ

      E4kq4YS6oETdtv4aPspcrvozbV2」錢包（下稱施郁晟虛擬

      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1分許將USDT8190.63顆轉入案

      外人李沅儒註冊之「TLAG7Snqp1Se5BYiQzkFfjV3AMHxFLsV

      Nc」錢包（下稱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3分

      許將USDT145792顆轉入「TSmLG4BBRsUroYKBz9c2s2kYtEo8

      BEmEB3」錢包（下稱B3錢包）等情，有上開各錢包之用戶

      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各1份附卷為憑（見院調一卷第9至

      25頁、第29至40頁、第92頁）。

　　4.而上開林聖文將轉入其錢包之虛擬貨幣分別轉入施郁晟虛

      擬貨幣錢包、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及B3錢包之行為，乃受

      被告余季淳之指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

      證述：被告余季淳會在群組裡說有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

      給該客戶多少錢、多的回到豐禾公司，之後我的虛擬貨幣

      錢包就收到豐禾公司打給我的錢，分成三筆打出去是被告

      余季淳指示的，第一個金流是客戶、第二個金流是打給李

      沅儒、第三個金流是回到公司，第一個及第二個金流的地

      址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施郁晟計算後會告訴我要打多少

      給客戶地址，剩下打回豐禾公司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

      235頁、第243至245頁）。此外，豐禾公司客戶打入林聖

      文虛擬貨幣錢包或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之USDT，會有約5%

      左右之USDT再打回豐禾公司管領或被告余季淳指定之虛擬

      貨幣錢包而有向客戶收取「回扣」之情形乙節，業經證人

      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偵查中證稱：林聖文跟施郁晟的錢包

      如果有95%的幣打給客戶，再把剩下5%打給我的情形，被

      告余季淳說這是因為客戶給公司的回扣等語（見院調三卷

      第163頁）；證人施郁晟於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會跟

      我說這個客戶要買多少，剩下的要打到被告余季淳提供的

      另一個地址，這是被告余季淳交代的，大部分是將90幾%

      的幣打給客戶，剩下的%數大部分是5%；我都是打100%給

      客戶，是客戶會打5%的USDT回到我或同案被告紀伯墿的帳

      戶，我覺得很奇怪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10頁、第17至

      18頁）。而經計算上開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以「張琪」、

      「丞丞」名義佯裝購買而接收之USTD總計為154201.87顆

      ，如收取5%之回扣則為「USTD7,710.0935顆」，此數額要

      與上開林聖文打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USDT120顆及打入

      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USDT8190.63顆之總額即「USDT8,310

      .63顆」相去不遠（約為5.389%），足見同案被告紀伯墿

      、林聖文及施郁晟證述豐禾公司會向客戶收取約5%回扣乙

      節，所言非虛。由是可見，本件虛擬貨幣交易有異於正常

      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匯差之市場常情，反而有所謂向客戶收

      取「回扣」之異常情形，顯非真實交易，而是為特定人洗

      錢並收取手續費之不法行為甚明。

　　5.末觀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見院調一卷第35至

      40頁），該錢包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9日間共計轉

      出36筆USDT予B3錢包。對應上開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

      郁晟及林聖文證述「豐禾公司之客戶是經被告余季淳指定

      、被告余季淳會指示豐禾公司人員將虛擬貨幣轉入指定錢

      包地址」等情節，顯見豐禾公司乃配合包含本件詐欺集團

      在內之特定客戶進行洗錢之不法公司，且B3錢包乃其等所

      稱「客戶」即本件詐欺集團所實質掌管之虛擬貨幣錢包無

      訛。

　　6.綜合上開事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顯然僅是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佯為暱稱「張琪」之假買家，而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

      對話，再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充作「張琪

      」錢包之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並將贓款變

      形為虛擬貨幣後上繳詐欺集團之洗錢行為甚明。

　　7.至被告陳建宗雖辯稱：豐禾公司跟「張琪」交易前都有進

      行KYC實名認證，也有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並告知

      虛擬貨幣交易風險，我們無從得知本件匯入我將來銀行帳

      戶的款項是詐欺贓款云云，並提出與「張琪」間LINE對話

      紀錄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各1份為證（見偵四卷第68頁

      、第117至155頁）。然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實為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並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以LINE進行對談藉

      此營造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外觀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則被告陳建宗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虛擬貨幣

      買賣契約書顯然僅是為了配合之後檢警調查，欲作為脫罪

      使用而事先備妥之內容不實文件而已，自無從據此為何有

      利於被告陳建宗之認定，其此部分所辯，顯無可採。

（四）被告余季淳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豐禾公司實際上

      乃是配合包含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佯裝為虛擬貨幣交

      易，實為洗錢機房之不法組織，並藉此收取回扣等節，均

      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其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

      意乙節，實已可獲證明。此外，另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

      間飛機軟體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

      ），可見林聖文稱：「(00：42：16)這個行業就是誰有工

      具誰最大，但是目前工具要生產出來還是一個問題點，有

      點困難啦，因為畢竟說個人戶，不要說個人戶，公戶現在

      也不好辦了。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現在

      包含很多公戶，都是用個人開出來，然後在當二車來跟我

      們接，然後，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公戶的時間都變得

      很短，可能1個禮拜2個禮拜，最久可能2個禮拜就掛掉了

      ，那你要怎麼？」，被告余季淳問：「你說公司戶喔？」

      ，林聖文答：「對，像很多公司戶來接公司，這個你應該

      知道吧？」，被告余季淳答：「我，我知道，因為那個是

      12啊，我們不是3嗎？」，林聖文答：「對啊，我們是3啊

      ，現在有人就是12都是公戶，然後來接我們」，被告余季

      淳稱：「啊，這樣子是他們成本比較重啊」等語。

　　2.由上開錄音譯文之客觀語意脈絡，再佐以人頭帳戶經被害

      人報案後即遭警示凍結無法再供詐欺集團犯罪利用（本院

      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掛掉」之意）、法人帳戶較個人帳

      戶可轉匯、提領金額上限為高且申辦流程審核較為嚴謹故

      屬較具有價值且取得成本較高之詐欺犯罪工具（本院按：

      即上開對話提及「他們成本比較重」之意）等詐欺案件偵

      辦常情，併同本案豐禾公司為收受告訴人贓款之第三層帳

      戶（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我們不是3嗎」之意）等

      情可知，其等上開對話乃是在談論豐禾公司作為收受詐欺

      贓款之第三層帳戶，並對接詐欺集團以個人或公司人頭帳

      戶作為收受贓款第一層、第二層帳戶之犯罪結構，則顯見

      被告余季淳主觀上清楚明白自己所出資營運之豐禾公司乃

      與詐欺集團掛勾並為該集團洗錢之不法公司，並與對告訴

      人實施詐術之詐騙集團成員有所聯繫而具犯意聯絡，自屬

      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無訛。

（五）被告陳建宗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豐禾公司旗下包含被告陳建宗在內員工所提供之金融帳戶

      於接收大額款項前，均會由同案被告紀伯墿以「誤餐費」

      名義匯入100元以測試該帳戶有無被警示、是否仍可正常

      使用，再經員工確認後回報帳戶現況於該公司LINE通訊軟

      體群組等情，業經被告陳建宗於警詢中自承在卷（見院調

      三卷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中、

      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張藝薰於偵查中所為證述相符（見院

      調二卷第266頁、院調三卷第127頁），亦與暱稱「正面能

      量（即被告陳建宗）」、「軒」等豐禾公司員工於「豐禾

      電子商務」LINE群組內傳送「誤餐費收」等文字並張貼自

      身名下金融帳戶有收到100元測試金截圖之「豐禾電子商

      務」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相互吻合（見院調一卷第5

      03至504頁），而堪認定。

　　2.又被告陳建宗於111年8月間起陸續提供名下彰化銀行、中

      國信託銀行及本案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供作他人匯入

      款項使用，其工作內容僅有負責提供金融帳戶收受客戶匯

      入款項，再依指示將該款項轉回豐禾公司帳戶，並跟公司

      回報，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之抽成；同案被告紀伯

      墿並要求被告陳建宗等員工於收受款項後，須於3至5分鐘

      內立即將款項匯款至豐禾公司名下帳戶；其彰化銀行帳戶

      並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即已遭警示，復經同案被

      告紀伯墿告知是因為該帳戶收到來源有問題的款項之故等

      情，業經其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6

      至207頁、第216頁、第227頁）。

　　3.而我國社會近年來，因不法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

      等詐騙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取贓管道，以掩飾真實身分、逃

      避司法單位查緝，同時藉此方式使贓款流向不明致難以追

      回之案件頻傳，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是依一

      般社會生活經驗，若見有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設開戶，反而

      以租用或巧立其他名目之方式並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向他人

      收受金融帳戶且指示操作提領或轉帳，衡情當可知曉收受

      帳戶者是有意使用該等帳戶隱匿其交易流程或不欲行為人

      身分曝光，故任何人均不應隨意將金融帳戶交予不具信賴

      關係之人使用或依指示轉匯、提領，以免涉及詐欺、洗錢

      或其他財產犯罪之犯嫌，而此等觀念已透過教育、政府宣

      導及各類媒體廣為傳達多年，已屬我國社會大眾普遍具備

      之常識。

　　4.衡以本件被告陳建宗受僱於豐禾公司之工作內容僅為「提

      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轉帳」，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

      的高額報酬，殊難想像有何合法正當之公司須虛設此等不

      需專業技能、勞力付出甚微之職位，並給付相當報酬而無

      端增加公司營運成本。此外，豐禾公司於匯入大額款項至

      被告陳建宗名下金融帳戶前，尚會以轉入小額100元款項

      方式，「測試」其帳戶是否已遭警示，並要求被告陳建宗

      於收受款項後需立即於數分鐘內將款項轉入公司帳戶，此

      等情節顯然是出於該等款項事涉不法犯罪，故時時有遭金

      融機構風控或者檢警凍結風險，而為求能順利並快速取贓

      之故。更況被告陳建宗名下帳戶既已因收到不法款項而於

      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遭警示，其竟仍於遭警示後之

      111年10月26日繼續提供其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

      以收受本件告訴人受詐款項，則其主觀上顯然已明知自身

      帳戶收受之款項應為詐欺不法犯罪所得，仍為求獲得高額

      抽成即配合匯入及轉出等隱匿犯罪所得之行為，而具有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甚明。　　　

（六）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

　　　至被告陳建宗另聲請傳喚證人施郁晟到庭交互詰問，以證

      明豐禾公司確實有在進行虛擬貨幣買賣。然本院業已調取

      證人施郁晟於另案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相關證述引為本

      案證據使用，且豐禾公司所進行之虛擬貨幣買賣僅為包裝

      洗錢不法犯行之不實交易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認

      此部分證據調查尚欠調查之必要性，自應予駁回，附此敘

      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

      其等前揭所辯洵不足採，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

      ，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

      定：「有第2條各項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

      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

      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以下罰金」。又因本件被

      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乃屬應依新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論處之情形。則比較結果，修正後該罪之法定最重本

      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應

      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

      告2人。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核被告2人所為，均是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豐禾公

      司人員施郁晟、林聖文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

      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2人以一行為觸犯

      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

      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正值青壯年，

      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生活所需，被告余季淳

      出資並經營豐禾公司以金融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將

      贓款用以購買虛擬貨幣後匯至本案詐欺集團指定電子錢包

      ；被告陳建宗則為圖與勞力付出顯不相當之薪資，提供自

      己帳戶供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聽從指示轉匯款項，其等

      所為擴大該集團之社會危害程度，不僅致生告訴人財產損

      失並難以尋回遭騙款項，更加劇檢警追查詐欺集團幕後上

      層之困難，甚屬不該。復考量本件告訴人受騙金額高低、

      被告2人各自參與之角色與分工等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

      再考量被告余季淳成立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洗錢為業

      ，指示旗下員工製作不實對話紀錄、虛擬貨幣買賣契約，

      以偽冒個人幣商脫罪，參與程度甚深、犯行之手段可議、

      情節嚴重且造成司法資源之諸多浪費，此等情節及惡性均

      應予以充分評價。兼衡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迄今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適度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

      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

      度及生活狀況（見金訴一卷第164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

      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及其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

      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

　　1.被告余季淳以豐禾公司為詐欺集團洗錢將犯罪所得現金變

      形為虛擬貨幣匯入該集團所指定之電子錢包，可因此獲得

      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豐

      禾公司因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

      00元款項，應獲有7萬6,900元之回扣（538000×0.05=76,9

      00）。被告余季淳既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兼實際

      負責人而為該公司營收最終獲利者，此部分自應算為其犯

      罪所得。

　　2.又被告陳建宗因提供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接收附

      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因此

      獲有該匯入金額千分之二報酬乙節，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

      供述明確（見金訴一卷第162頁）。經計算被告陳建宗因

      本件犯行獲有3,076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0000000×0.0

      02=3,076元）。

　　3.上開被告2人分別所獲犯罪所得均未經扣案，然仍應澈底

      剝奪其等不法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分別於其等各自所犯之罪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1.本件告訴人受詐而匯款之8萬4,000元詐欺贓款為被告2人

      參與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審酌被告余季淳為一手策劃豐

      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之幕後始作俑者，犯後全盤否認犯

      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有賠償告訴

      人之情形，卷內亦無證據可認因本案犯罪所造成之財產不

      法流動業已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亦即卷

      內並無其他被害人經由其他犯罪嫌疑人處實際獲償之資料

      ，是對其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即8萬4,000元宣告沒收，並無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情事，爰依洗錢防制法

      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余季淳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

      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

　　2.至被告陳建宗部分，考量其僅立於聽命被告余季淳、同案

      被告紀伯墿等人指示行事之最末端角色，且實際分得之犯

      罪所得尚屬有限，對洗錢犯罪之貢獻程度較為輕微等情，

      認如對其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本件附表一所示各金融帳戶之提款卡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

      物均未經扣案，考量該等帳戶提款卡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

      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爰考量就上開之

      物宣告沒收對防禦危險之作用低微，而非屬預防詐欺犯罪

      之有效手段，認倘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顯然欠缺刑法上之

      重要性，且為免將來執行困難及過度耗費公益資源，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書記官　羅崔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告訴人 詐欺時間、手法 匯入第一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二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三層帳戶、時間、金額 吳文盛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2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羅安琪」加入吳文盛為好友，分享股票投資獲利假訊息，再邀請其加入「股市財經交流1群」，復由群組內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下載「恆通」APP及「恆通客服專員」系統，並操作投資股票以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 ㈠張琪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9時54分、56分 ㈢5萬元、3萬4,000元 ㈠陳建宗申設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1時55分 ㈢153萬8,000元 ㈠豐禾公司申設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2時5分 ㈢153萬8,000元            

附表二：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偵一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74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35號卷宗 審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59號卷宗 審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048號卷宗 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卷宗 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卷宗 調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書物證卷宗 調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證人證述卷宗 調院三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被告供述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季淳






選任辯護人  何星磊律師
被      告  陳建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第18374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季淳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元及洗錢之財物新臺幣捌萬肆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建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零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余季淳於民國111年8月間招募紀伯墿（現今本院通緝中，被訴詐欺等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陳建宗等人共組洗錢集團（余季淳、陳建宗所涉發起、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69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審理中），而發起設立豐禾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禾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之3），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111年8月初出資約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作為豐禾公司營運資金，並指示紀伯墿擔任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陳建宗則為豐禾公司之員工，負責提供名下金融帳戶供豐禾公司使用並依指示轉匯款項而可獲匯入款項0.2％之抽成。余季淳、陳建宗與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原名潘聖文）等豐禾公司所屬人員及前端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所示詐欺時間，對吳文盛施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再以轉帳方式，將吳文盛受詐款項匯入第二層帳戶即陳建宗名下將來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並佯裝為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該筆款項再經陳建宗以轉帳方式匯入附表一所示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而以此方式層轉詐欺犯罪所得，再由紀伯墿提領或轉匯，並將贓款變形為泰達幣後，配合轉入詐欺集團指定之電子錢包，藉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豐禾公司即余季淳並因此獲有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獲利。嗣因吳文盛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文盛訴由苗栗縣政府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7頁、第129至130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二），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余季淳、陳建宗（下稱被告2人）均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被告余季淳辯稱：我不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不是我出資或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設立豐禾公司的，我只是單純借款給同案被告紀伯墿，我並沒有參與豐禾公司的任何營運，我跟本件豐禾公司洗錢的事情完全無關云云（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審金訴一卷第55至58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被告陳建宗辯稱：我是豐禾公司的約聘員工，有簽工作合約，一年一聘，因為公司說要點對點，也就是自然人對自然人，所以需要跟我們員工借金融帳戶，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抽成，虛擬貨幣買賣的客戶都有經過公司實名認證，我不知道這是詐騙的款項云云（見偵二卷第19至26頁、偵四卷第109至115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經查：
（一）前提事實（即被告2人不爭執部分）：
　　　同案被告紀伯墿為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被告陳建宗為該公司員工，並提供名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匯入款項使用；告訴人吳文盛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所示方式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依指示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張琪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琪中信帳戶）之行為，不詳之人再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二層帳戶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之行為，被告陳建宗復依豐禾公司指示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行為，該等款項嗣並經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同日轉匯、提領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述明確（見偵二卷第35至39頁），並有張琪中信帳戶、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及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提供之匯款單據各1份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43至60頁、偵四卷第53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6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之權限：
　　1.豐禾公司為被告余季淳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所設立，並由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間出資約150萬元為豐禾公司之營運資金，且其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權限，而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等情，業經下列證人證述一致在卷，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內容相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偵查及另案羈押訊問及審理中、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於110年初指示我先設立豐禾公司，說之後會使用到該公司，該公司的名字是他取的，與他自己經營的「豐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豐程公司）」都有「豐」這個字；在豐禾公司正式開始營運前，被告余季淳於111年5月至7月間有多次找我、施郁晟及林聖文開會，告訴我們說豐禾公司要如何營運、員工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等等；豐禾公司在111年8月開始營運，本金150萬元是由被告余季淳出資，其中有一筆是他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到我的火幣電子錢包內的，那時候被告余季淳為了要保障自己之後可以跟我拿回營運本金，還以豐禾公司與豐程公司名義與我簽立了一個合約金額為150萬元的假的「專案開發合約」；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的上游幣商以及下游客戶都是被告余季淳指定的，整個公司的營運規劃都是他指導的，所有人的工作都要聽他的指示，我只是被告余季淳找來的登記負責人，並由他支付我每個月約3萬5,000元至4萬元的薪水，且負責依他的指示操作虛擬貨幣買賣；直到我後來於112年1月4日出車禍，被告余季淳還來醫院跟我要回營運資金、操作我的手機轉幣給自己，再加上薪資條件也不合理，我與施郁晟、林聖文等人就用飛機通訊軟體在「最強後盾最強團隊」群組內向被告余季淳表示要跟他拆夥，只做到112年1月19日除夕的前一天等語（見偵二卷第124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院調二卷第59至72頁、院調三卷第51至204頁）。
　　⑵證人即豐禾公司會計施郁晟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就是大老闆，同案被告紀伯墿只是被告余季淳聘僱的員工，豐禾公司上下游的虛擬貨幣交易對象都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我們還有在被告余季淳的豐程公司與他介紹的上游幣商開會過；豐禾公司員工的薪水是被告余季淳決定後再透過同案被告紀伯墿發放，同案被告紀伯墿月薪3萬5,000元、我3萬元、林聖文2萬5,000元，其他提供帳戶的員工則是依帳戶流水量抽成，USDT的每日報價也是被告余季淳透過林聖文告訴我們的；我是豐禾公司的會計，我負責用公司的官方LINE、客戶的KYC認證以及統計客戶每日的買賣資料，被告余季淳給我「google表單」的網址，我每天在「google表單」做的公司帳目，被告余季淳都可以直接看到，且被告余季淳會針對公司帳目跟我討論；後來因為我跟同案被告紀伯墿的薪水很少，加上被告余季淳在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期間還一直去請他處理虛擬貨幣，所以我們就在112年1月過年前跟被告余季淳反應我們不做了，請他跟我們交接豐禾公司的事務，卷內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截圖的內容就是我們在跟被告余季淳聯繫要把豐禾公司結束營業的一些交接事宜等語（見院調二卷第3至34頁、第72至81頁、第126至133頁、第181至223頁）。
　　⑶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大老闆，豐禾公司是被告余季淳出資並叫同案被告紀伯墿去設立的，我、同案被告紀伯墿及施郁晟在111年7月、8月間有去過被告余季淳經營的豐程公司開過會，去了解豐禾公司的狀況，被告余季淳當時說是單純買賣幣，要做實名認證，並介紹一些幣商給豐禾公司；我算是豐禾公司的員工，被告余季淳會在飛機群組裡說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施郁晟就會跟我說哪個地址要轉多少，接下來同案被告紀伯墿會轉給我，我再依照施郁晟講的去轉幣；後來112年1月間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傷得很嚴重，被告余季淳還去醫院強迫拿走幣，我們覺得他很過分，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當時是被告余季淳成立的，裡面的成員有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跟我，卷內該群組的對話截圖內容就是我們跟被告余季淳表示想要將豐禾公司收起來，我們只做到112年1月19日，然後被告余季淳就向我們提出解散豐禾公司的條件跟方法，並提及金流獲利款項的分配等語（見院調二卷第233至248頁）。　　　
　　⑷證人即被告陳建宗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8月間開始在豐禾公司任職，我有在豐禾公司內看過被告余季淳兩、三次，被告余季淳來的時候姿態都很高，不屑跟我們這種一般職員講話，一來就會直接走進去獨立的小房間內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討論事情，他們講話的聲音很大聲，外面聽得到，討論的內容都是由被告余季淳做決策，豐禾公司的正職員工們也都是稱呼被告余季淳為「大老闆」，被告紀伯墿有跟我說他自己在豐禾公司只是受僱，所以他在111年10月間有邀請我一起開另一家「廣駿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廣駿公司）」買賣虛擬貨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37至302頁）。
　　⑸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偵查、另案及本院審理中供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7月至8月間有來找我洽談做買賣虛擬貨幣的OTC系統，我們有簽立一個合約但沒有執行，但他其實是要來找我借錢作為本金經營虛擬貨幣買賣，我後來有從帳戶內領了約180萬元的現金跟我朋友買USDT，再請我朋友直接把USDT打給同案被告紀伯墿，後來我又陸陸續續借錢給同案被告紀伯墿，總共累計了400萬元價值的USDT，我有介紹我朋友「莉卡」、謝孟珊等人販賣虛擬貨幣給豐禾公司，我也有在豐禾公司的飛機群組內，直到112年1月初，因為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我擔心我的錢拿不回來，有去醫院找他索討400萬元本金，但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覺得我只關心錢不關心朋友，我們就鬧翻，他們就把我踢出飛機群組等語（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院調三卷第7至8頁、第32頁、第46至47頁、第72至110頁、金訴一卷第53頁），而自陳提供金錢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作為豐禾公司本金、介紹友人作為該公司上游幣商以及與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同在豐禾公司飛機群組內等事。
　　2.上開證人所述各情，除彼此間互核一致，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相符外，並有下列客觀卷證足資補強，而堪採信為真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上開證述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予自己火幣虛擬貨幣錢包乙節，要與其名下火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表1份相符（見院調一卷第10至25頁），亦與被告余季淳上開供述內容大致相符，而堪採信為真實。此外，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於112年1月13日尚以飛機通訊軟體語音通話功能對談，被告余季淳並向林聖文提及：「（00:03:00，此為錄音檔案時間，以下均同）其實我跟伯墿跟Jason（本院按：即施郁晟，以下均同）我真的都是很坦白的講的啊...因為一開始我做這個東西，然後我也不知道頭不知道尾，然後它賺多少，我甚至不知道，所以一開始我先拿本錢出來拚」、「(00:03:43)這個案子台水做下去做下去到底會賺多少錢，還是會有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嗯可是我是先拿錢出來拚」等語，而向林聖文強調豐禾公司之本金是其在風險未知、利潤不明之情況下提供的，藉此反駁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等人指摘其薪資待遇過差、利潤均由其一人獨享之事，此有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1份附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中以：該對話是我跟林聖文的對話，當時因為他們對我避而不見，我擔心我投資的錢被他們拚走，所以我當時聯繫林聖文，問他後續要怎麼處理是要合作還是終止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8頁），坦認該錄音內容確實為其與林聖文間談論豐禾公司本金相關對談內容無訛。足認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稱上開被告余季淳轉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之USDT是充作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乙事，與客觀事證相符，堪以採信為真實。
　　⑵又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2年1月19日前稍早某日以暱稱「不能提早過年嗎」帳號在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傳送「1、豐禾可以走到19號！把夜店跟歐陽走完，對大衛等商有交代！2、年後我、布、森都不做了3、走到19號，扣除必要費用(中人等等)剩餘的利潤給我們三個人分！這是以上我們最後的訴求！！可以嗎？」等文字，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該群組以暱稱「Big Mouse」帳號回覆「1、我這邊想禮拜六或禮拜日交接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一些發票公司帳號還有Kyc資料那些，剩下的我會自己走完2、那些中人力卡呂大哥大衛哥的費用算完錢我意思是要給博奕，你們要怎麼分我沒意見　這是我想要的」等文字（關於「Big Mouse」即為被告余季淳之認定，詳如後述），此有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而同案被告紀伯墿所傳送上開文字用意乃是指因不滿被告余季淳而欲與其拆夥交接，其與施郁晟（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布」）及林聖文（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森」）僅於豐禾公司任職到112年1月19日之意乙節，業經證人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一致如上，且核與上開對話內容所顯示之語意脈絡相合，而堪認定。益徵同案被告紀伯墿、被告陳建宗、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一致證稱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乙節，所言非虛。
　　⑶再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
　　①被告余季淳以：「(00:01:51)我就是一個頭，對吧？那今天你們覺得我賺的應該要怎麼分你們」、「(00:04:06)我把整個流程這樣弄起來」、「(00:07:11)對好，可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我去扛所有的風險。」等語，向林聖文主張自己是「頭」，且是自己將豐禾公司營運（即洗錢）流程串聯起來，藉以強調自身對豐禾公司具有重大貢獻。
　　②嗣經林聖文另以：「(00:08:56)就這當然是我知道，但是怎麼講就是目前的薪水，就我就說目前薪水就不符合比例嘛，然後再來就是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覺得說一個月啊，不管說撥一個3萬5，然後或者是Jason3萬，我也3萬，伯墿哥因為它是負責人嘛，所以他一定會領得比較多，那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做做水的，如果領這個薪水出去。講一句話真的很漏氣。」等語，向被告余季淳反應豐禾公司薪資待遇不合理之事後，被告余季淳尚以：「(00:14:38)然後呢，我為什麼做臺水？這個我不知道，我沒有講過給你們聽，因為我今年我22年，我的公司收入就是不好，真的就是不好。可是我必須我作為一個頭，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00:15:56)想辦法對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所以呢，我就去，我就去，我就去做了臺水這件事情好。我現在接下來跟你講的，其實你也可以去問Jason還是去問伯墿？看我是不是這樣跟他們講的，我說我要做臺水這件事情是我研究的那因為我們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好，然後呢？所以我給你們都是先給薪水，然後呢？我也有講過今年不好，所以我可能先得打掉我的管銷，我先去Cover我自己之後。我之後才有可能可以跟你們分，我是這樣告訴他們2個的，然後我也說我也說我不想要造成你們的誤解還是怎樣，所以我不敢說我可以怎麼分你們。嗯，我不敢講，我可以怎麼分你們，所以我先給一個你們覺得可以的薪水給你們這樣子。所以呢，那時候我是先跟他們2個講薪水講完了薪水之後，因為他們2個的薪水是這樣嗎？這是這是我們跟他們講好的嘛，所以你進來的時候，你跟Jason是同樣的底薪」等語，向林聖文說明為何自己僅約定給予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固定薪資之原委。
　　③且林聖文則於上開對談中，尚多次以「老闆」稱呼被告余季淳(00:01:14、00:05:42、00:19:02、00:23:40、00:25:56、00:28:34、00:35:22、01:03:50)。
　　④由上開對話可知，被告余季淳不僅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亦為該公司應如何運作經營之策劃者，且對於員工薪資與分潤、人事分工及安排均具有決策權限。
　　3.被告余季淳以下辯詞，均無可採：
　　⑴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暱稱「Big Mouse」之人非其本人云云（見偵二卷第110頁）：
　　　被告余季淳固辯稱如上，然關於被告余季淳於案發期間所用飛機軟體暱稱即為「Big Mouse」且頭像即如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截圖所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偵查中、證人施郁晟於另案審理中證述明確（見院調二卷第198頁、第246頁、院調三卷第153至154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的飛機暱稱有用過「Big Mouse」等語在卷（見偵二卷第110頁、院調三卷第18頁）。此外，被告余季淳於112年1月13日與林聖文間之飛機語音通話內提及「(00:50:55)我明天希望他來到公司這講的其實現在有點有點矛盾，有點矛盾就是誒，我希望他來公司，然後呢？他交接，因為我，你知道我找誰嗎？我找愛婷」、「(00:51:22)就是找愛婷來做Jason在做的事情啊。知道愛婷是誰嗎？對，對對，我是我是找她欸。不然我真的也沒人了啊。」等語（見院調一卷第353頁），此要與該飛機群組截圖中暱稱「Big Mouse」之人提及「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之事相符，並經被告余季淳自承「黃愛婷」為其豐程公司職員一情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7頁）。自足認定上開飛機「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以暱稱「Big Mouse」傳送訊息交接豐禾公司事務之人，即為被告余季淳本人無訛。被告余季淳此部分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⑵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其與林聖文間錄音譯文內容並非在談論豐禾公司，而是在討論「未來」合作計畫云云（見院調三卷第78頁）：
　　　被告余季淳固於另案審理中辯稱如上，然此已與其最初於警詢中自承該對話內容是在針對豐禾公司後續是否繼續合作或終止並拿回本金等事商談乙節明顯不符（見院調三卷第28頁），且亦與該語音通話內容通篇均在談論「被告余季淳於豐禾公司支付予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薪資過少」、「因同案被告紀伯墿已出車禍，被告余季淳仍持續追討豐禾公司本金而與其他人產生嫌隙」、「豐禾公司是否要結束營運」、「因被告余季淳現在聯繫不上施郁晟，不知道明天是否要繼續接台水工作」等已發生且與豐禾公司相關事物之語意脈絡，全然不符，顯見其事後更易前詞僅屬臨訟脫罪之詞，全無可採。
　　4.綜合以上事證，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之權限等情，已堪認定。　
（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為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之洗錢行為：
　　1.不詳之人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張琪」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張琪」乃分別於同日11時55分許、12時20分許、14時15分許自張琪中信帳戶匯款153萬8,000元、125萬4,000元、20萬元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共計299萬2,000元），並於同日15時4分許張貼「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予豐禾公司，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6分許轉出USDT86900.95顆（每顆約34.43元）至上開「張琪」指定錢包地址等情，有「張琪」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張琪中信帳戶及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各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311至335頁、偵二卷第55頁、第59至60頁），而堪認定。而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所有人「張琪」因將該帳戶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犯幫助洗錢之案件，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苗金簡字第201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此有該判決書1份存卷可考（見金訴一卷第73至80頁），可見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應非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真正所有人。此外，上開LINE暱稱「張琪」之人所張貼之「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經查乃為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所註冊，此有林聖文火幣虛擬貨幣錢包用戶基本資料1份存卷可查（見院調一卷第34頁，下稱該錢包為「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由上開卷證顯示，客戶「張琪」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竟是使用該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則此交易之真實性已明顯存疑。
　　2.此外，不詳之人亦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丞丞」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雙方談妥以共計231萬7,171元之金額購買USDT67300.92顆（每顆約34.43元），待「丞丞」匯入款項至豐禾公司指定金融帳戶後，豐禾公司乃於同日14時28分許張貼「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並以「一樣是這裡嗎？」等語向「丞丞」確認是否將虛擬貨幣轉入此錢包地址，而經「丞丞」回覆「對的」等語，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3分許轉出USDT67300.92顆至「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等情，有「丞丞」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242至248頁），而堪認定。自此可見同日竟有「張琪」、「丞丞」兩位暱稱不同之客戶，均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而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顯見所謂暱稱「張琪」、「丞丞」之人，並非真實存在之虛擬貨幣客戶，其等與豐禾公司間無疑僅是在相互配合以LINE對談，藉此營造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假象而已。
　　3.再查，上開豐禾公司與「張琪」、「丞丞」交易之真實幣流乃是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10月26日15時3分許、15時5分許以其名下「TQnQPbZA3zjghxRmsumqHPdf8iJhJgHuQz」（下稱紀伯墿虛擬貨幣錢包）分別將USDT67300.92顆、86900.95顆轉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林聖文再分別於同日15時20分許將USDT120顆轉入施郁晟註冊之「TH6WJmZE4kq4YS6oETdtv4aPspcrvozbV2」錢包（下稱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1分許將USDT8190.63顆轉入案外人李沅儒註冊之「TLAG7Snqp1Se5BYiQzkFfjV3AMHxFLsVNc」錢包（下稱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3分許將USDT145792顆轉入「TSmLG4BBRsUroYKBz9c2s2kYtEo8BEmEB3」錢包（下稱B3錢包）等情，有上開各錢包之用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各1份附卷為憑（見院調一卷第9至25頁、第29至40頁、第92頁）。
　　4.而上開林聖文將轉入其錢包之虛擬貨幣分別轉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及B3錢包之行為，乃受被告余季淳之指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被告余季淳會在群組裡說有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錢、多的回到豐禾公司，之後我的虛擬貨幣錢包就收到豐禾公司打給我的錢，分成三筆打出去是被告余季淳指示的，第一個金流是客戶、第二個金流是打給李沅儒、第三個金流是回到公司，第一個及第二個金流的地址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施郁晟計算後會告訴我要打多少給客戶地址，剩下打回豐禾公司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235頁、第243至245頁）。此外，豐禾公司客戶打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或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之USDT，會有約5%左右之USDT再打回豐禾公司管領或被告余季淳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而有向客戶收取「回扣」之情形乙節，業經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偵查中證稱：林聖文跟施郁晟的錢包如果有95%的幣打給客戶，再把剩下5%打給我的情形，被告余季淳說這是因為客戶給公司的回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163頁）；證人施郁晟於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會跟我說這個客戶要買多少，剩下的要打到被告余季淳提供的另一個地址，這是被告余季淳交代的，大部分是將90幾%的幣打給客戶，剩下的%數大部分是5%；我都是打100%給客戶，是客戶會打5%的USDT回到我或同案被告紀伯墿的帳戶，我覺得很奇怪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10頁、第17至18頁）。而經計算上開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以「張琪」、「丞丞」名義佯裝購買而接收之USTD總計為154201.87顆，如收取5%之回扣則為「USTD7,710.0935顆」，此數額要與上開林聖文打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USDT120顆及打入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USDT8190.63顆之總額即「USDT8,310.63顆」相去不遠（約為5.389%），足見同案被告紀伯墿、林聖文及施郁晟證述豐禾公司會向客戶收取約5%回扣乙節，所言非虛。由是可見，本件虛擬貨幣交易有異於正常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匯差之市場常情，反而有所謂向客戶收取「回扣」之異常情形，顯非真實交易，而是為特定人洗錢並收取手續費之不法行為甚明。
　　5.末觀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見院調一卷第35至40頁），該錢包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9日間共計轉出36筆USDT予B3錢包。對應上開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豐禾公司之客戶是經被告余季淳指定、被告余季淳會指示豐禾公司人員將虛擬貨幣轉入指定錢包地址」等情節，顯見豐禾公司乃配合包含本件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進行洗錢之不法公司，且B3錢包乃其等所稱「客戶」即本件詐欺集團所實質掌管之虛擬貨幣錢包無訛。
　　6.綜合上開事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顯然僅是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為暱稱「張琪」之假買家，而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對話，再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充作「張琪」錢包之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並將贓款變形為虛擬貨幣後上繳詐欺集團之洗錢行為甚明。
　　7.至被告陳建宗雖辯稱：豐禾公司跟「張琪」交易前都有進行KYC實名認證，也有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並告知虛擬貨幣交易風險，我們無從得知本件匯入我將來銀行帳戶的款項是詐欺贓款云云，並提出與「張琪」間LINE對話紀錄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各1份為證（見偵四卷第68頁、第117至155頁）。然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實為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並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以LINE進行對談藉此營造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外觀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陳建宗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顯然僅是為了配合之後檢警調查，欲作為脫罪使用而事先備妥之內容不實文件而已，自無從據此為何有利於被告陳建宗之認定，其此部分所辯，顯無可採。
（四）被告余季淳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豐禾公司實際上乃是配合包含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佯裝為虛擬貨幣交易，實為洗錢機房之不法組織，並藉此收取回扣等節，均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其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乙節，實已可獲證明。此外，另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軟體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林聖文稱：「(00：42：16)這個行業就是誰有工具誰最大，但是目前工具要生產出來還是一個問題點，有點困難啦，因為畢竟說個人戶，不要說個人戶，公戶現在也不好辦了。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包含很多公戶，都是用個人開出來，然後在當二車來跟我們接，然後，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公戶的時間都變得很短，可能1個禮拜2個禮拜，最久可能2個禮拜就掛掉了，那你要怎麼？」，被告余季淳問：「你說公司戶喔？」，林聖文答：「對，像很多公司戶來接公司，這個你應該知道吧？」，被告余季淳答：「我，我知道，因為那個是12啊，我們不是3嗎？」，林聖文答：「對啊，我們是3啊，現在有人就是12都是公戶，然後來接我們」，被告余季淳稱：「啊，這樣子是他們成本比較重啊」等語。
　　2.由上開錄音譯文之客觀語意脈絡，再佐以人頭帳戶經被害人報案後即遭警示凍結無法再供詐欺集團犯罪利用（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掛掉」之意）、法人帳戶較個人帳戶可轉匯、提領金額上限為高且申辦流程審核較為嚴謹故屬較具有價值且取得成本較高之詐欺犯罪工具（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他們成本比較重」之意）等詐欺案件偵辦常情，併同本案豐禾公司為收受告訴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我們不是3嗎」之意）等情可知，其等上開對話乃是在談論豐禾公司作為收受詐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並對接詐欺集團以個人或公司人頭帳戶作為收受贓款第一層、第二層帳戶之犯罪結構，則顯見被告余季淳主觀上清楚明白自己所出資營運之豐禾公司乃與詐欺集團掛勾並為該集團洗錢之不法公司，並與對告訴人實施詐術之詐騙集團成員有所聯繫而具犯意聯絡，自屬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無訛。
（五）被告陳建宗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豐禾公司旗下包含被告陳建宗在內員工所提供之金融帳戶於接收大額款項前，均會由同案被告紀伯墿以「誤餐費」名義匯入100元以測試該帳戶有無被警示、是否仍可正常使用，再經員工確認後回報帳戶現況於該公司LINE通訊軟體群組等情，業經被告陳建宗於警詢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中、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張藝薰於偵查中所為證述相符（見院調二卷第266頁、院調三卷第127頁），亦與暱稱「正面能量（即被告陳建宗）」、「軒」等豐禾公司員工於「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內傳送「誤餐費收」等文字並張貼自身名下金融帳戶有收到100元測試金截圖之「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相互吻合（見院調一卷第503至504頁），而堪認定。
　　2.又被告陳建宗於111年8月間起陸續提供名下彰化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本案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供作他人匯入款項使用，其工作內容僅有負責提供金融帳戶收受客戶匯入款項，再依指示將該款項轉回豐禾公司帳戶，並跟公司回報，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之抽成；同案被告紀伯墿並要求被告陳建宗等員工於收受款項後，須於3至5分鐘內立即將款項匯款至豐禾公司名下帳戶；其彰化銀行帳戶並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即已遭警示，復經同案被告紀伯墿告知是因為該帳戶收到來源有問題的款項之故等情，業經其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6至207頁、第216頁、第227頁）。
　　3.而我國社會近年來，因不法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詐騙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取贓管道，以掩飾真實身分、逃避司法單位查緝，同時藉此方式使贓款流向不明致難以追回之案件頻傳，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是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若見有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設開戶，反而以租用或巧立其他名目之方式並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向他人收受金融帳戶且指示操作提領或轉帳，衡情當可知曉收受帳戶者是有意使用該等帳戶隱匿其交易流程或不欲行為人身分曝光，故任何人均不應隨意將金融帳戶交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使用或依指示轉匯、提領，以免涉及詐欺、洗錢或其他財產犯罪之犯嫌，而此等觀念已透過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傳達多年，已屬我國社會大眾普遍具備之常識。
　　4.衡以本件被告陳建宗受僱於豐禾公司之工作內容僅為「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轉帳」，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的高額報酬，殊難想像有何合法正當之公司須虛設此等不需專業技能、勞力付出甚微之職位，並給付相當報酬而無端增加公司營運成本。此外，豐禾公司於匯入大額款項至被告陳建宗名下金融帳戶前，尚會以轉入小額100元款項方式，「測試」其帳戶是否已遭警示，並要求被告陳建宗於收受款項後需立即於數分鐘內將款項轉入公司帳戶，此等情節顯然是出於該等款項事涉不法犯罪，故時時有遭金融機構風控或者檢警凍結風險，而為求能順利並快速取贓之故。更況被告陳建宗名下帳戶既已因收到不法款項而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遭警示，其竟仍於遭警示後之111年10月26日繼續提供其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以收受本件告訴人受詐款項，則其主觀上顯然已明知自身帳戶收受之款項應為詐欺不法犯罪所得，仍為求獲得高額抽成即配合匯入及轉出等隱匿犯罪所得之行為，而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甚明。　　　
（六）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
　　　至被告陳建宗另聲請傳喚證人施郁晟到庭交互詰問，以證明豐禾公司確實有在進行虛擬貨幣買賣。然本院業已調取證人施郁晟於另案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相關證述引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豐禾公司所進行之虛擬貨幣買賣僅為包裝洗錢不法犯行之不實交易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認此部分證據調查尚欠調查之必要性，自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其等前揭所辯洵不足採，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項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以下罰金」。又因本件被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乃屬應依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處之情形。則比較結果，修正後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2人。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核被告2人所為，均是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豐禾公司人員施郁晟、林聖文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2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正值青壯年，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生活所需，被告余季淳出資並經營豐禾公司以金融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將贓款用以購買虛擬貨幣後匯至本案詐欺集團指定電子錢包；被告陳建宗則為圖與勞力付出顯不相當之薪資，提供自己帳戶供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聽從指示轉匯款項，其等所為擴大該集團之社會危害程度，不僅致生告訴人財產損失並難以尋回遭騙款項，更加劇檢警追查詐欺集團幕後上層之困難，甚屬不該。復考量本件告訴人受騙金額高低、被告2人各自參與之角色與分工等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再考量被告余季淳成立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洗錢為業，指示旗下員工製作不實對話紀錄、虛擬貨幣買賣契約，以偽冒個人幣商脫罪，參與程度甚深、犯行之手段可議、情節嚴重且造成司法資源之諸多浪費，此等情節及惡性均應予以充分評價。兼衡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適度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金訴一卷第164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及其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
　　1.被告余季淳以豐禾公司為詐欺集團洗錢將犯罪所得現金變形為虛擬貨幣匯入該集團所指定之電子錢包，可因此獲得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豐禾公司因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應獲有7萬6,900元之回扣（538000×0.05=76,900）。被告余季淳既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兼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營收最終獲利者，此部分自應算為其犯罪所得。
　　2.又被告陳建宗因提供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因此獲有該匯入金額千分之二報酬乙節，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見金訴一卷第162頁）。經計算被告陳建宗因本件犯行獲有3,076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0000000×0.002=3,076元）。
　　3.上開被告2人分別所獲犯罪所得均未經扣案，然仍應澈底剝奪其等不法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其等各自所犯之罪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1.本件告訴人受詐而匯款之8萬4,000元詐欺贓款為被告2人參與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審酌被告余季淳為一手策劃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之幕後始作俑者，犯後全盤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有賠償告訴人之情形，卷內亦無證據可認因本案犯罪所造成之財產不法流動業已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亦即卷內並無其他被害人經由其他犯罪嫌疑人處實際獲償之資料，是對其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即8萬4,000元宣告沒收，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情事，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余季淳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至被告陳建宗部分，考量其僅立於聽命被告余季淳、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指示行事之最末端角色，且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尚屬有限，對洗錢犯罪之貢獻程度較為輕微等情，認如對其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本件附表一所示各金融帳戶之提款卡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未經扣案，考量該等帳戶提款卡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爰考量就上開之物宣告沒收對防禦危險之作用低微，而非屬預防詐欺犯罪之有效手段，認倘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為免將來執行困難及過度耗費公益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書記官　羅崔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告訴人

		詐欺時間、手法

		匯入第一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二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三層帳戶、時間、金額



		吳文盛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2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羅安琪」加入吳文盛為好友，分享股票投資獲利假訊息，再邀請其加入「股市財經交流1群」，復由群組內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下載「恆通」APP及「恆通客服專員」系統，並操作投資股票以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

		㈠張琪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9時54分、56分
㈢5萬元、3萬4,000元

		㈠陳建宗申設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1時55分
㈢153萬8,000元

		㈠豐禾公司申設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2時5分
㈢153萬8,000元





		


		


		


		


		




		


		


		


		


		








附表二：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偵一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74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35號卷宗



		審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59號卷宗



		審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048號卷宗



		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卷宗



		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卷宗



		調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書物證卷宗



		調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證人證述卷宗



		調院三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被告供述卷宗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

 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余季淳







選任辯護人  何星磊律師

被      告  陳建宗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第18374號），及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余季淳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萬陸仟玖佰元及洗錢之財物新臺幣捌萬肆仟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陳建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零柒拾陸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余季淳於民國111年8月間招募紀伯墿（現今本院通緝中，被訴詐欺等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陳建宗等人共組洗錢集團（余季淳、陳建宗所涉發起、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前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469號等案提起公訴，現由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審理中），而發起設立豐禾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豐禾公司，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6樓之3），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於111年8月初出資約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作為豐禾公司營運資金，並指示紀伯墿擔任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及操作虛擬貨幣買賣；陳建宗則為豐禾公司之員工，負責提供名下金融帳戶供豐禾公司使用並依指示轉匯款項而可獲匯入款項0.2％之抽成。余季淳、陳建宗與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原名潘聖文）等豐禾公司所屬人員及前端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一所示詐欺時間，對吳文盛施以如附表一所示之詐術，使其陷於錯誤，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再以轉帳方式，將吳文盛受詐款項匯入第二層帳戶即陳建宗名下將來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並佯裝為虛擬貨幣買賣交易，該筆款項再經陳建宗以轉帳方式匯入附表一所示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銀行帳戶（匯入帳號、匯款時間及金額均詳如附表一），而以此方式層轉詐欺犯罪所得，再由紀伯墿提領或轉匯，並將贓款變形為泰達幣後，配合轉入詐欺集團指定之電子錢包，藉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豐禾公司即余季淳並因此獲有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獲利。嗣因吳文盛察覺有異報警處理，因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文盛訴由苗栗縣政府警察局苗栗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追加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以下所引用相關卷證之證據能力，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7頁、第129至130頁，本判決以下所引出處之卷宗簡稱對照均詳見附表二），爰不予說明。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余季淳、陳建宗（下稱被告2人）均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被告余季淳辯稱：我不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不是我出資或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設立豐禾公司的，我只是單純借款給同案被告紀伯墿，我並沒有參與豐禾公司的任何營運，我跟本件豐禾公司洗錢的事情完全無關云云（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審金訴一卷第55至58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被告陳建宗辯稱：我是豐禾公司的約聘員工，有簽工作合約，一年一聘，因為公司說要點對點，也就是自然人對自然人，所以需要跟我們員工借金融帳戶，我們可以從中獲得抽成，虛擬貨幣買賣的客戶都有經過公司實名認證，我不知道這是詐騙的款項云云（見偵二卷第19至26頁、偵四卷第109至115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第127至168頁）。經查：

（一）前提事實（即被告2人不爭執部分）：

　　　同案被告紀伯墿為豐禾公司之登記負責人，被告陳建宗為該公司員工，並提供名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匯入款項使用；告訴人吳文盛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所示方式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後，依指示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即張琪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張琪中信帳戶）之行為，不詳之人再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二層帳戶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之行為，被告陳建宗復依豐禾公司指示而為附表一所示匯款至第三層帳戶即豐禾公司名下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行為，該等款項嗣並經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同日轉匯、提領等情，業經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述明確（見偵二卷第35至39頁），並有張琪中信帳戶、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及豐禾公司凱基銀行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表、告訴人提供之匯款單據各1份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43至60頁、偵四卷第53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金訴一卷第56至5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之權限：

　　1.豐禾公司為被告余季淳指示同案被告紀伯墿所設立，並由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間出資約150萬元為豐禾公司之營運資金，且其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等權限，而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等情，業經下列證人證述一致在卷，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內容相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偵查及另案羈押訊問及審理中、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於110年初指示我先設立豐禾公司，說之後會使用到該公司，該公司的名字是他取的，與他自己經營的「豐程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豐程公司）」都有「豐」這個字；在豐禾公司正式開始營運前，被告余季淳於111年5月至7月間有多次找我、施郁晟及林聖文開會，告訴我們說豐禾公司要如何營運、員工的工作內容是什麼等等；豐禾公司在111年8月開始營運，本金150萬元是由被告余季淳出資，其中有一筆是他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到我的火幣電子錢包內的，那時候被告余季淳為了要保障自己之後可以跟我拿回營運本金，還以豐禾公司與豐程公司名義與我簽立了一個合約金額為150萬元的假的「專案開發合約」；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的上游幣商以及下游客戶都是被告余季淳指定的，整個公司的營運規劃都是他指導的，所有人的工作都要聽他的指示，我只是被告余季淳找來的登記負責人，並由他支付我每個月約3萬5,000元至4萬元的薪水，且負責依他的指示操作虛擬貨幣買賣；直到我後來於112年1月4日出車禍，被告余季淳還來醫院跟我要回營運資金、操作我的手機轉幣給自己，再加上薪資條件也不合理，我與施郁晟、林聖文等人就用飛機通訊軟體在「最強後盾最強團隊」群組內向被告余季淳表示要跟他拆夥，只做到112年1月19日除夕的前一天等語（見偵二卷第124頁、金訴一卷第49至60頁、院調二卷第59至72頁、院調三卷第51至204頁）。

　　⑵證人即豐禾公司會計施郁晟於偵查及另案審理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實際負責人，也就是大老闆，同案被告紀伯墿只是被告余季淳聘僱的員工，豐禾公司上下游的虛擬貨幣交易對象都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我們還有在被告余季淳的豐程公司與他介紹的上游幣商開會過；豐禾公司員工的薪水是被告余季淳決定後再透過同案被告紀伯墿發放，同案被告紀伯墿月薪3萬5,000元、我3萬元、林聖文2萬5,000元，其他提供帳戶的員工則是依帳戶流水量抽成，USDT的每日報價也是被告余季淳透過林聖文告訴我們的；我是豐禾公司的會計，我負責用公司的官方LINE、客戶的KYC認證以及統計客戶每日的買賣資料，被告余季淳給我「google表單」的網址，我每天在「google表單」做的公司帳目，被告余季淳都可以直接看到，且被告余季淳會針對公司帳目跟我討論；後來因為我跟同案被告紀伯墿的薪水很少，加上被告余季淳在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期間還一直去請他處理虛擬貨幣，所以我們就在112年1月過年前跟被告余季淳反應我們不做了，請他跟我們交接豐禾公司的事務，卷內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截圖的內容就是我們在跟被告余季淳聯繫要把豐禾公司結束營業的一些交接事宜等語（見院調二卷第3至34頁、第72至81頁、第126至133頁、第181至223頁）。

　　⑶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是豐禾公司的大老闆，豐禾公司是被告余季淳出資並叫同案被告紀伯墿去設立的，我、同案被告紀伯墿及施郁晟在111年7月、8月間有去過被告余季淳經營的豐程公司開過會，去了解豐禾公司的狀況，被告余季淳當時說是單純買賣幣，要做實名認證，並介紹一些幣商給豐禾公司；我算是豐禾公司的員工，被告余季淳會在飛機群組裡說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施郁晟就會跟我說哪個地址要轉多少，接下來同案被告紀伯墿會轉給我，我再依照施郁晟講的去轉幣；後來112年1月間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傷得很嚴重，被告余季淳還去醫院強迫拿走幣，我們覺得他很過分，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當時是被告余季淳成立的，裡面的成員有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跟我，卷內該群組的對話截圖內容就是我們跟被告余季淳表示想要將豐禾公司收起來，我們只做到112年1月19日，然後被告余季淳就向我們提出解散豐禾公司的條件跟方法，並提及金流獲利款項的分配等語（見院調二卷第233至248頁）。　　　

　　⑷證人即被告陳建宗於另案審理中證稱：我於111年8月間開始在豐禾公司任職，我有在豐禾公司內看過被告余季淳兩、三次，被告余季淳來的時候姿態都很高，不屑跟我們這種一般職員講話，一來就會直接走進去獨立的小房間內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討論事情，他們講話的聲音很大聲，外面聽得到，討論的內容都是由被告余季淳做決策，豐禾公司的正職員工們也都是稱呼被告余季淳為「大老闆」，被告紀伯墿有跟我說他自己在豐禾公司只是受僱，所以他在111年10月間有邀請我一起開另一家「廣駿娛樂有限公司（下稱廣駿公司）」買賣虛擬貨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37至302頁）。

　　⑸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偵查、另案及本院審理中供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7月至8月間有來找我洽談做買賣虛擬貨幣的OTC系統，我們有簽立一個合約但沒有執行，但他其實是要來找我借錢作為本金經營虛擬貨幣買賣，我後來有從帳戶內領了約180萬元的現金跟我朋友買USDT，再請我朋友直接把USDT打給同案被告紀伯墿，後來我又陸陸續續借錢給同案被告紀伯墿，總共累計了400萬元價值的USDT，我有介紹我朋友「莉卡」、謝孟珊等人販賣虛擬貨幣給豐禾公司，我也有在豐禾公司的飛機群組內，直到112年1月初，因為同案被告紀伯墿出車禍住院，我擔心我的錢拿不回來，有去醫院找他索討400萬元本金，但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覺得我只關心錢不關心朋友，我們就鬧翻，他們就把我踢出飛機群組等語（見偵二卷第107至118頁、院調三卷第7至8頁、第32頁、第46至47頁、第72至110頁、金訴一卷第53頁），而自陳提供金錢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作為豐禾公司本金、介紹友人作為該公司上游幣商以及與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同在豐禾公司飛機群組內等事。

　　2.上開證人所述各情，除彼此間互核一致，並與被告余季淳部分供述相符外，並有下列客觀卷證足資補強，而堪採信為真實：

　　⑴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上開證述被告余季淳於111年8月1日以不詳電子錢包轉USDT32,000顆予自己火幣虛擬貨幣錢包乙節，要與其名下火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表1份相符（見院調一卷第10至25頁），亦與被告余季淳上開供述內容大致相符，而堪採信為真實。此外，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於112年1月13日尚以飛機通訊軟體語音通話功能對談，被告余季淳並向林聖文提及：「（00:03:00，此為錄音檔案時間，以下均同）其實我跟伯墿跟Jason（本院按：即施郁晟，以下均同）我真的都是很坦白的講的啊...因為一開始我做這個東西，然後我也不知道頭不知道尾，然後它賺多少，我甚至不知道，所以一開始我先拿本錢出來拚」、「(00:03:43)這個案子台水做下去做下去到底會賺多少錢，還是會有什麼事情，我不知道，嗯可是我是先拿錢出來拚」等語，而向林聖文強調豐禾公司之本金是其在風險未知、利潤不明之情況下提供的，藉此反駁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等人指摘其薪資待遇過差、利潤均由其一人獨享之事，此有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1份附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中以：該對話是我跟林聖文的對話，當時因為他們對我避而不見，我擔心我投資的錢被他們拚走，所以我當時聯繫林聖文，問他後續要怎麼處理是要合作還是終止等語（見院調三卷第28頁），坦認該錄音內容確實為其與林聖文間談論豐禾公司本金相關對談內容無訛。足認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稱上開被告余季淳轉予同案被告紀伯墿之USDT是充作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乙事，與客觀事證相符，堪以採信為真實。

　　⑵又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2年1月19日前稍早某日以暱稱「不能提早過年嗎」帳號在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傳送「1、豐禾可以走到19號！把夜店跟歐陽走完，對大衛等商有交代！2、年後我、布、森都不做了3、走到19號，扣除必要費用(中人等等)剩餘的利潤給我們三個人分！這是以上我們最後的訴求！！可以嗎？」等文字，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該群組以暱稱「Big Mouse」帳號回覆「1、我這邊想禮拜六或禮拜日交接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一些發票公司帳號還有Kyc資料那些，剩下的我會自己走完2、那些中人力卡呂大哥大衛哥的費用算完錢我意思是要給博奕，你們要怎麼分我沒意見　這是我想要的」等文字（關於「Big Mouse」即為被告余季淳之認定，詳如後述），此有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可佐（見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而同案被告紀伯墿所傳送上開文字用意乃是指因不滿被告余季淳而欲與其拆夥交接，其與施郁晟（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布」）及林聖文（即上該對話內提及綽號「森」）僅於豐禾公司任職到112年1月19日之意乙節，業經證人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一致如上，且核與上開對話內容所顯示之語意脈絡相合，而堪認定。益徵同案被告紀伯墿、被告陳建宗、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一致證稱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實際負責人乙節，所言非虛。

　　⑶再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

　　①被告余季淳以：「(00:01:51)我就是一個頭，對吧？那今天你們覺得我賺的應該要怎麼分你們」、「(00:04:06)我把整個流程這樣弄起來」、「(00:07:11)對好，可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是不是我去扛所有的風險。」等語，向林聖文主張自己是「頭」，且是自己將豐禾公司營運（即洗錢）流程串聯起來，藉以強調自身對豐禾公司具有重大貢獻。

　　②嗣經林聖文另以：「(00:08:56)就這當然是我知道，但是怎麼講就是目前的薪水，就我就說目前薪水就不符合比例嘛，然後再來就是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你覺得說一個月啊，不管說撥一個3萬5，然後或者是Jason3萬，我也3萬，伯墿哥因為它是負責人嘛，所以他一定會領得比較多，那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做做水的，如果領這個薪水出去。講一句話真的很漏氣。」等語，向被告余季淳反應豐禾公司薪資待遇不合理之事後，被告余季淳尚以：「(00:14:38)然後呢，我為什麼做臺水？這個我不知道，我沒有講過給你們聽，因為我今年我22年，我的公司收入就是不好，真的就是不好。可是我必須我作為一個頭，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00:15:56)想辦法對我必須去想辦法造血出來，所以呢，我就去，我就去，我就去做了臺水這件事情好。我現在接下來跟你講的，其實你也可以去問Jason還是去問伯墿？看我是不是這樣跟他們講的，我說我要做臺水這件事情是我研究的那因為我們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好，然後呢？所以我給你們都是先給薪水，然後呢？我也有講過今年不好，所以我可能先得打掉我的管銷，我先去Cover我自己之後。我之後才有可能可以跟你們分，我是這樣告訴他們2個的，然後我也說我也說我不想要造成你們的誤解還是怎樣，所以我不敢說我可以怎麼分你們。嗯，我不敢講，我可以怎麼分你們，所以我先給一個你們覺得可以的薪水給你們這樣子。所以呢，那時候我是先跟他們2個講薪水講完了薪水之後，因為他們2個的薪水是這樣嗎？這是這是我們跟他們講好的嘛，所以你進來的時候，你跟Jason是同樣的底薪」等語，向林聖文說明為何自己僅約定給予同案被告紀伯墿、施郁晟及林聖文固定薪資之原委。

　　③且林聖文則於上開對談中，尚多次以「老闆」稱呼被告余季淳(00:01:14、00:05:42、00:19:02、00:23:40、00:25:56、00:28:34、00:35:22、01:03:50)。

　　④由上開對話可知，被告余季淳不僅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亦為該公司應如何運作經營之策劃者，且對於員工薪資與分潤、人事分工及安排均具有決策權限。

　　3.被告余季淳以下辯詞，均無可採：

　　⑴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飛機通訊軟體「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暱稱「Big Mouse」之人非其本人云云（見偵二卷第110頁）：

　　　被告余季淳固辯稱如上，然關於被告余季淳於案發期間所用飛機軟體暱稱即為「Big Mouse」且頭像即如院調一卷第383至385頁截圖所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偵查中、證人施郁晟於另案審理中證述明確（見院調二卷第198頁、第246頁、院調三卷第153至154頁），並經被告余季淳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的飛機暱稱有用過「Big Mouse」等語在卷（見偵二卷第110頁、院調三卷第18頁）。此外，被告余季淳於112年1月13日與林聖文間之飛機語音通話內提及「(00:50:55)我明天希望他來到公司這講的其實現在有點有點矛盾，有點矛盾就是誒，我希望他來公司，然後呢？他交接，因為我，你知道我找誰嗎？我找愛婷」、「(00:51:22)就是找愛婷來做Jason在做的事情啊。知道愛婷是誰嗎？對，對對，我是我是找她欸。不然我真的也沒人了啊。」等語（見院調一卷第353頁），此要與該飛機群組截圖中暱稱「Big Mouse」之人提及「由『愛廷』還有歐陽去跟你們交接」之事相符，並經被告余季淳自承「黃愛婷」為其豐程公司職員一情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7頁）。自足認定上開飛機「最強後盾 最強團隊」群組內以暱稱「Big Mouse」傳送訊息交接豐禾公司事務之人，即為被告余季淳本人無訛。被告余季淳此部分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並無可採。

　　⑵關於被告余季淳辯稱上開其與林聖文間錄音譯文內容並非在談論豐禾公司，而是在討論「未來」合作計畫云云（見院調三卷第78頁）：

　　　被告余季淳固於另案審理中辯稱如上，然此已與其最初於警詢中自承該對話內容是在針對豐禾公司後續是否繼續合作或終止並拿回本金等事商談乙節明顯不符（見院調三卷第28頁），且亦與該語音通話內容通篇均在談論「被告余季淳於豐禾公司支付予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薪資過少」、「因同案被告紀伯墿已出車禍，被告余季淳仍持續追討豐禾公司本金而與其他人產生嫌隙」、「豐禾公司是否要結束營運」、「因被告余季淳現在聯繫不上施郁晟，不知道明天是否要繼續接台水工作」等已發生且與豐禾公司相關事物之語意脈絡，全然不符，顯見其事後更易前詞僅屬臨訟脫罪之詞，全無可採。

　　4.綜合以上事證，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出資並具有支配豐禾公司營運、分潤及人事安排之權限等情，已堪認定。　

（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為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之洗錢行為：

　　1.不詳之人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張琪」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張琪」乃分別於同日11時55分許、12時20分許、14時15分許自張琪中信帳戶匯款153萬8,000元、125萬4,000元、20萬元至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共計299萬2,000元），並於同日15時4分許張貼「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予豐禾公司，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6分許轉出USDT86900.95顆（每顆約34.43元）至上開「張琪」指定錢包地址等情，有「張琪」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張琪中信帳戶及被告陳建宗將來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各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311至335頁、偵二卷第55頁、第59至60頁），而堪認定。而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所有人「張琪」因將該帳戶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而犯幫助洗錢之案件，業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苗金簡字第201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罪刑在案，此有該判決書1份存卷可考（見金訴一卷第73至80頁），可見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應非本案張琪中信帳戶之真正所有人。此外，上開LINE暱稱「張琪」之人所張貼之「TUix3Haq8fKz9TQVW11hapKxLETvtXwGvZ」錢包地址，經查乃為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所註冊，此有林聖文火幣虛擬貨幣錢包用戶基本資料1份存卷可查（見院調一卷第34頁，下稱該錢包為「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由上開卷證顯示，客戶「張琪」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竟是使用該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則此交易之真實性已明顯存疑。

　　2.此外，不詳之人亦於111年10月26日以LINE暱稱「丞丞」傳送訊息予豐禾公司暱稱「安全虛擬貨幣商」官方帳號，表示欲向豐禾公司購買USDT，雙方談妥以共計231萬7,171元之金額購買USDT67300.92顆（每顆約34.43元），待「丞丞」匯入款項至豐禾公司指定金融帳戶後，豐禾公司乃於同日14時28分許張貼「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地址」並以「一樣是這裡嗎？」等語向「丞丞」確認是否將虛擬貨幣轉入此錢包地址，而經「丞丞」回覆「對的」等語，豐禾公司遂於同日15時3分許轉出USDT67300.92顆至「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等情，有「丞丞」與豐禾公司間LINE對話紀錄截圖1份在卷為佐（見院調一卷第242至248頁），而堪認定。自此可見同日竟有「張琪」、「丞丞」兩位暱稱不同之客戶，均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之虛擬貨幣錢包為收款錢包，而向豐禾公司購買虛擬貨幣，顯見所謂暱稱「張琪」、「丞丞」之人，並非真實存在之虛擬貨幣客戶，其等與豐禾公司間無疑僅是在相互配合以LINE對談，藉此營造出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假象而已。

　　3.再查，上開豐禾公司與「張琪」、「丞丞」交易之真實幣流乃是由同案被告紀伯墿於111年10月26日15時3分許、15時5分許以其名下「TQnQPbZA3zjghxRmsumqHPdf8iJhJgHuQz」（下稱紀伯墿虛擬貨幣錢包）分別將USDT67300.92顆、86900.95顆轉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林聖文再分別於同日15時20分許將USDT120顆轉入施郁晟註冊之「TH6WJmZE4kq4YS6oETdtv4aPspcrvozbV2」錢包（下稱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1分許將USDT8190.63顆轉入案外人李沅儒註冊之「TLAG7Snqp1Se5BYiQzkFfjV3AMHxFLsVNc」錢包（下稱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於同日15時23分許將USDT145792顆轉入「TSmLG4BBRsUroYKBz9c2s2kYtEo8BEmEB3」錢包（下稱B3錢包）等情，有上開各錢包之用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表各1份附卷為憑（見院調一卷第9至25頁、第29至40頁、第92頁）。

　　4.而上開林聖文將轉入其錢包之虛擬貨幣分別轉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及B3錢包之行為，乃受被告余季淳之指示乙節，業經證人林聖文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被告余季淳會在群組裡說有某個客戶有入金，要轉給該客戶多少錢、多的回到豐禾公司，之後我的虛擬貨幣錢包就收到豐禾公司打給我的錢，分成三筆打出去是被告余季淳指示的，第一個金流是客戶、第二個金流是打給李沅儒、第三個金流是回到公司，第一個及第二個金流的地址是被告余季淳提供的，施郁晟計算後會告訴我要打多少給客戶地址，剩下打回豐禾公司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235頁、第243至245頁）。此外，豐禾公司客戶打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或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之USDT，會有約5%左右之USDT再打回豐禾公司管領或被告余季淳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而有向客戶收取「回扣」之情形乙節，業經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偵查中證稱：林聖文跟施郁晟的錢包如果有95%的幣打給客戶，再把剩下5%打給我的情形，被告余季淳說這是因為客戶給公司的回扣等語（見院調三卷第163頁）；證人施郁晟於偵查中證稱：被告余季淳會跟我說這個客戶要買多少，剩下的要打到被告余季淳提供的另一個地址，這是被告余季淳交代的，大部分是將90幾%的幣打給客戶，剩下的%數大部分是5%；我都是打100%給客戶，是客戶會打5%的USDT回到我或同案被告紀伯墿的帳戶，我覺得很奇怪等語在卷（見院調二卷第10頁、第17至18頁）。而經計算上開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以「張琪」、「丞丞」名義佯裝購買而接收之USTD總計為154201.87顆，如收取5%之回扣則為「USTD7,710.0935顆」，此數額要與上開林聖文打入施郁晟虛擬貨幣錢包USDT120顆及打入李沅儒虛擬貨幣錢包USDT8190.63顆之總額即「USDT8,310.63顆」相去不遠（約為5.389%），足見同案被告紀伯墿、林聖文及施郁晟證述豐禾公司會向客戶收取約5%回扣乙節，所言非虛。由是可見，本件虛擬貨幣交易有異於正常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匯差之市場常情，反而有所謂向客戶收取「回扣」之異常情形，顯非真實交易，而是為特定人洗錢並收取手續費之不法行為甚明。

　　5.末觀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之交易明細（見院調一卷第35至40頁），該錢包於111年9月5日至同年12月19日間共計轉出36筆USDT予B3錢包。對應上開同案被告紀伯墿、證人施郁晟及林聖文證述「豐禾公司之客戶是經被告余季淳指定、被告余季淳會指示豐禾公司人員將虛擬貨幣轉入指定錢包地址」等情節，顯見豐禾公司乃配合包含本件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進行洗錢之不法公司，且B3錢包乃其等所稱「客戶」即本件詐欺集團所實質掌管之虛擬貨幣錢包無訛。

　　6.綜合上開事證，本件虛擬貨幣買賣顯然僅是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佯為暱稱「張琪」之假買家，而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對話，再以豐禾公司員工林聖文虛擬貨幣錢包充作「張琪」錢包之不實交易，實際上乃是層轉詐欺贓款並將贓款變形為虛擬貨幣後上繳詐欺集團之洗錢行為甚明。

　　7.至被告陳建宗雖辯稱：豐禾公司跟「張琪」交易前都有進行KYC實名認證，也有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並告知虛擬貨幣交易風險，我們無從得知本件匯入我將來銀行帳戶的款項是詐欺贓款云云，並提出與「張琪」間LINE對話紀錄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各1份為證（見偵四卷第68頁、第117至155頁）。然該LINE暱稱「張琪」之人實為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並與豐禾公司相互配合以LINE進行對談藉此營造正常虛擬貨幣交易之外觀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告陳建宗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顯然僅是為了配合之後檢警調查，欲作為脫罪使用而事先備妥之內容不實文件而已，自無從據此為何有利於被告陳建宗之認定，其此部分所辯，顯無可採。

（四）被告余季淳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被告余季淳為豐禾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豐禾公司實際上乃是配合包含詐欺集團在內之特定客戶佯裝為虛擬貨幣交易，實為洗錢機房之不法組織，並藉此收取回扣等節，均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則其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乙節，實已可獲證明。此外，另觀被告余季淳與林聖文間飛機軟體語音通話錄音譯文（見院調一卷第337至362頁），可見林聖文稱：「(00：42：16)這個行業就是誰有工具誰最大，但是目前工具要生產出來還是一個問題點，有點困難啦，因為畢竟說個人戶，不要說個人戶，公戶現在也不好辦了。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現在包含很多公戶，都是用個人開出來，然後在當二車來跟我們接，然後，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的公戶的時間都變得很短，可能1個禮拜2個禮拜，最久可能2個禮拜就掛掉了，那你要怎麼？」，被告余季淳問：「你說公司戶喔？」，林聖文答：「對，像很多公司戶來接公司，這個你應該知道吧？」，被告余季淳答：「我，我知道，因為那個是12啊，我們不是3嗎？」，林聖文答：「對啊，我們是3啊，現在有人就是12都是公戶，然後來接我們」，被告余季淳稱：「啊，這樣子是他們成本比較重啊」等語。

　　2.由上開錄音譯文之客觀語意脈絡，再佐以人頭帳戶經被害人報案後即遭警示凍結無法再供詐欺集團犯罪利用（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掛掉」之意）、法人帳戶較個人帳戶可轉匯、提領金額上限為高且申辦流程審核較為嚴謹故屬較具有價值且取得成本較高之詐欺犯罪工具（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他們成本比較重」之意）等詐欺案件偵辦常情，併同本案豐禾公司為收受告訴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本院按：即上開對話提及「我們不是3嗎」之意）等情可知，其等上開對話乃是在談論豐禾公司作為收受詐欺贓款之第三層帳戶，並對接詐欺集團以個人或公司人頭帳戶作為收受贓款第一層、第二層帳戶之犯罪結構，則顯見被告余季淳主觀上清楚明白自己所出資營運之豐禾公司乃與詐欺集團掛勾並為該集團洗錢之不法公司，並與對告訴人實施詐術之詐騙集團成員有所聯繫而具犯意聯絡，自屬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無訛。

（五）被告陳建宗主觀上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1.豐禾公司旗下包含被告陳建宗在內員工所提供之金融帳戶於接收大額款項前，均會由同案被告紀伯墿以「誤餐費」名義匯入100元以測試該帳戶有無被警示、是否仍可正常使用，再經員工確認後回報帳戶現況於該公司LINE通訊軟體群組等情，業經被告陳建宗於警詢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8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紀伯墿於警詢中、證人即豐禾公司員工張藝薰於偵查中所為證述相符（見院調二卷第266頁、院調三卷第127頁），亦與暱稱「正面能量（即被告陳建宗）」、「軒」等豐禾公司員工於「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內傳送「誤餐費收」等文字並張貼自身名下金融帳戶有收到100元測試金截圖之「豐禾電子商務」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相互吻合（見院調一卷第503至504頁），而堪認定。

　　2.又被告陳建宗於111年8月間起陸續提供名下彰化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及本案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供作他人匯入款項使用，其工作內容僅有負責提供金融帳戶收受客戶匯入款項，再依指示將該款項轉回豐禾公司帳戶，並跟公司回報，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之抽成；同案被告紀伯墿並要求被告陳建宗等員工於收受款項後，須於3至5分鐘內立即將款項匯款至豐禾公司名下帳戶；其彰化銀行帳戶並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即已遭警示，復經同案被告紀伯墿告知是因為該帳戶收到來源有問題的款項之故等情，業經其於警詢及偵查中自承在卷（見院調三卷第206至207頁、第216頁、第227頁）。

　　3.而我國社會近年來，因不法犯罪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其等詐騙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取贓管道，以掩飾真實身分、逃避司法單位查緝，同時藉此方式使贓款流向不明致難以追回之案件頻傳，復廣為媒體報導且迭經政府宣傳。是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若見有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設開戶，反而以租用或巧立其他名目之方式並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向他人收受金融帳戶且指示操作提領或轉帳，衡情當可知曉收受帳戶者是有意使用該等帳戶隱匿其交易流程或不欲行為人身分曝光，故任何人均不應隨意將金融帳戶交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使用或依指示轉匯、提領，以免涉及詐欺、洗錢或其他財產犯罪之犯嫌，而此等觀念已透過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傳達多年，已屬我國社會大眾普遍具備之常識。

　　4.衡以本件被告陳建宗受僱於豐禾公司之工作內容僅為「提供金融帳戶並依指示轉帳」，即可獲得匯入款項千分之二的高額報酬，殊難想像有何合法正當之公司須虛設此等不需專業技能、勞力付出甚微之職位，並給付相當報酬而無端增加公司營運成本。此外，豐禾公司於匯入大額款項至被告陳建宗名下金融帳戶前，尚會以轉入小額100元款項方式，「測試」其帳戶是否已遭警示，並要求被告陳建宗於收受款項後需立即於數分鐘內將款項轉入公司帳戶，此等情節顯然是出於該等款項事涉不法犯罪，故時時有遭金融機構風控或者檢警凍結風險，而為求能順利並快速取贓之故。更況被告陳建宗名下帳戶既已因收到不法款項而於111年9月至10月中旬間某日遭警示，其竟仍於遭警示後之111年10月26日繼續提供其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予豐禾公司以收受本件告訴人受詐款項，則其主觀上顯然已明知自身帳戶收受之款項應為詐欺不法犯罪所得，仍為求獲得高額抽成即配合匯入及轉出等隱匿犯罪所得之行為，而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甚明。　　　

（六）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

　　　至被告陳建宗另聲請傳喚證人施郁晟到庭交互詰問，以證明豐禾公司確實有在進行虛擬貨幣買賣。然本院業已調取證人施郁晟於另案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之相關證述引為本案證據使用，且豐禾公司所進行之虛擬貨幣買賣僅為包裝洗錢不法犯行之不實交易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認此部分證據調查尚欠調查之必要性，自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其等前揭所辯洵不足採，均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被告2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則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項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以下罰金」。又因本件被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乃屬應依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論處之情形。則比較結果，修正後該罪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2人。

（二）所犯罪名及罪數：

　　　核被告2人所為，均是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紀伯墿、豐禾公司人員施郁晟、林聖文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2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正值青壯年，非無謀生能力，竟不思以正途賺取生活所需，被告余季淳出資並經營豐禾公司以金融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將贓款用以購買虛擬貨幣後匯至本案詐欺集團指定電子錢包；被告陳建宗則為圖與勞力付出顯不相當之薪資，提供自己帳戶供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並聽從指示轉匯款項，其等所為擴大該集團之社會危害程度，不僅致生告訴人財產損失並難以尋回遭騙款項，更加劇檢警追查詐欺集團幕後上層之困難，甚屬不該。復考量本件告訴人受騙金額高低、被告2人各自參與之角色與分工等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再考量被告余季淳成立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洗錢為業，指示旗下員工製作不實對話紀錄、虛擬貨幣買賣契約，以偽冒個人幣商脫罪，參與程度甚深、犯行之手段可議、情節嚴重且造成司法資源之諸多浪費，此等情節及惡性均應予以充分評價。兼衡被告2人犯後均否認犯行，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適度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犯後態度。末參以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見金訴一卷第164頁，基於個人隱私及個資保障，不於判決中詳載），及其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

　　1.被告余季淳以豐禾公司為詐欺集團洗錢將犯罪所得現金變形為虛擬貨幣匯入該集團所指定之電子錢包，可因此獲得經手款項約5%之回扣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本件豐禾公司因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應獲有7萬6,900元之回扣（538000×0.05=76,900）。被告余季淳既為豐禾公司之營運本金出資者兼實際負責人而為該公司營收最終獲利者，此部分自應算為其犯罪所得。

　　2.又被告陳建宗因提供名下將來銀行帳戶供豐禾公司接收附表一所示含有告訴人受詐贓款之153萬8,000元款項，因此獲有該匯入金額千分之二報酬乙節，業經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見金訴一卷第162頁）。經計算被告陳建宗因本件犯行獲有3,076元之犯罪所得（計算式：0000000×0.002=3,076元）。

　　3.上開被告2人分別所獲犯罪所得均未經扣案，然仍應澈底剝奪其等不法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分別於其等各自所犯之罪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二）洗錢之財物：　　　　　　　　　

　　1.本件告訴人受詐而匯款之8萬4,000元詐欺贓款為被告2人參與本件犯行洗錢之財物。審酌被告余季淳為一手策劃豐禾公司以掛勾詐欺集團之幕後始作俑者，犯後全盤否認犯行，且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調)解，亦未有賠償告訴人之情形，卷內亦無證據可認因本案犯罪所造成之財產不法流動業已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亦即卷內並無其他被害人經由其他犯罪嫌疑人處實際獲償之資料，是對其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即8萬4,000元宣告沒收，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情事，爰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余季淳宣告沒收，並依刑法第38條第4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至被告陳建宗部分，考量其僅立於聽命被告余季淳、同案被告紀伯墿等人指示行事之最末端角色，且實際分得之犯罪所得尚屬有限，對洗錢犯罪之貢獻程度較為輕微等情，認如對其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

　　　本件附表一所示各金融帳戶之提款卡等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均未經扣案，考量該等帳戶提款卡本身不具財產之交易價值，單獨存在亦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爰考量就上開之物宣告沒收對防禦危險之作用低微，而非屬預防詐欺犯罪之有效手段，認倘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顯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且為免將來執行困難及過度耗費公益資源，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容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張瀞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12　　日

　　　　　　　　　　　　　　　　書記官　羅崔萍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

告訴人 詐欺時間、手法 匯入第一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二層帳戶、時間、金額 匯入第三層帳戶、時間、金額 吳文盛 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9月2日起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羅安琪」加入吳文盛為好友，分享股票投資獲利假訊息，再邀請其加入「股市財經交流1群」，復由群組內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向其佯稱：可下載「恆通」APP及「恆通客服專員」系統，並操作投資股票以獲利云云，致其陷於錯誤而依指示為右列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行為。 ㈠張琪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9時54分、56分 ㈢5萬元、3萬4,000元 ㈠陳建宗申設之將來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1時55分 ㈢153萬8,000元 ㈠豐禾公司申設凱基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㈡111年10月26日 　12時5分 ㈢153萬8,000元            

附表二：卷宗簡稱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偵一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74號卷宗 偵二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313號卷宗 偵三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5054號卷宗 偵四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35號卷宗 審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59號卷宗 審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048號卷宗 金訴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卷宗 金訴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8號卷宗 調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書物證卷宗 調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證人證述卷宗 調院三卷 本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97號案調卷資料-被告供述卷宗 





